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3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萬鈞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洪士宏律師

            蘇辰雨律師

            甘芸甄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

侵訴字第52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一字第4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王萬鈞與AV000-A108339（民國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

下稱A女）因A女之學校社團活動而結識，王萬鈞明知A女係

未滿14歲之人，性自主能力及身體自主判斷能力均尚未成

熟，竟仍基於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意，於000年0

月間某日、6月間某日、7至8月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

間，在王萬鈞之高雄市○○區○○街00巷00弄0號住處內，

未違反A女意願，各與A女性交1次、1次、9次、6次、6次、4

次，共計27次。嗣經A女之父AV000-A108339A（姓名年籍詳

卷，下稱B男）發現王萬鈞與A女網路對話紀錄而察覺有異，

詢問A女及王萬鈞後，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A女、B男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高

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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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A女、B男、甲女於警詢證述無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A女、B男、甲女於警詢之證述，均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陳述，為傳聞證據之證述。嗣A女、B男、甲女已於原審

作證，且與其等上開警詢之證述內容相符，故其等警詢之證

述非較可信且非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不符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定之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同法第

159條第1項規定，均無證據能力。

  ㈡C女於警詢證述無證據能力

　　C女於警詢之證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傳

聞證據之證述，且被告爭執此證據之證據能力，又查無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所規定可例外具有證據能力

等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C女於警詢之

證述無證據能力。

  ㈢本判決所引用其他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均經檢察官、

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16

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

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

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

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王萬鈞(下稱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對於未滿

　　14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行，辯稱：我雖有帶A女到我住處房

間，但我和A女只是普通朋友，沒有發生過性行為；和B男

談話的過程中，我認為自己未經B男、C女同意即與A女單獨

出去一事係不妥當，所以才會愧疚、道歉云云。經查：

  ㈠上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A女證述綦詳，核與證人即A女

父親B男、證人即A女同學甲女於偵查及原審、證人即A女之

母親C女於偵查、證人即警員謝竹菁於偵查之證述相符，並

有A女手繪被告住家示意圖、被告住處照片、高雄市立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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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三彌封卷)、告訴人B男

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偵三彌封卷、原審卷第91-

97頁)、告訴人B男與被告對話錄音譯文(偵三彌封卷)、高雄

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1年10月13日高

市家防性密字第11171662500號函暨附件個案輔導報告(原審

卷第33-37頁)在卷可佐。

  ㈡被告確實有於上揭時、地，與A女性交共計27次：

  ⒈A女證述內容，具有可信性，論證如下：

　⑴A女於109年3月4日偵查證稱：【我於000年0月間在學校認識

被告；同年0月間某日，我和被告約11時許在學校門口見

面，他騎機車載我去他家，於11時30分許至12時許間，我們

在他家的房間內發生性行為，被告親我的嘴巴、胸部，也有

脫我的衣服、摸我的下體，他有戴保險套、把潤滑液擦在他

的生殖器並插入我的陰道，那是我第一次發生性行為；我一

開始不願意和被告發生性行為，是因為他向我說國外的女生

都在這個時間發生性行為，說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

聽了之後，才與他發生性行為；同年6月9日發生性行為那

次，我和被告約11時許在學校門口見面，被告載我去他家，

然後在他房間內親我、摸我，並發生性行為；我與被告於同

年7至8月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在被告住處的房間

內，各發生過9次、6次、6次、4次性行為，這些是我做筆錄

時，看日期大概計算出來的次數】等語（偵一卷第13-15

頁）。

　⑵A女復於109年10月5日偵查證稱：【我於000年0月間去過被

告家2次，是第2次去的時候才和被告發生第一次的性行為，

我不記得確切是108年5月幾日；和被告發生該次性行為時，

被告有從床邊的行李箱（按：指多層置物櫃，下同）拿出潤

滑液，抹在他的生殖器上，後來他就把生殖器插入我的陰

道，但因為我向他說不行在陰道內射精，所以他是拔出來後

用手自慰的方式射精；108年6月9日是我跟員警說印象中是

在哪一天的前後，員警就說那就寫6月9日；同年7至8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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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被告發生9次性行為是推算出來的，因為那時候放假，

所以時間比較多；同年9月及10月各發生6次性行為，此部分

之次數及時間也是我推算出來的；於108年12月29日警詢

時，和員警推算出我和被告最後一次發生性行為的時間約於

108年11月24日，因為我印象中是108年11月底那一週，加上

有幾天是我要上課，不可能會見面，而且有時候我跟他發生

性行為的時間是我在半夜出門，他再帶我去他家，但那陣子

我的手機被媽媽沒收，要用學校的電腦才能與他聯繫，所以

有電腦課的時間會比較有可能】等語（偵二卷第43-45

頁）。

　⑶A女另於111年12月22日原審證稱：【我於000年0月間去過被

告家2次，是第2次去的時候才和被告發生第一次的性行為，

我記得很清楚；警詢計算時間、次數時有看日曆，因為我每

個禮拜會有不同的事情要做，我就是看我那天活動之前有無

和被告見面去推算說我那個月是哪幾天跟他發生性行為，也

有參考我和B男說要出門的日期來一起推算，而且做筆錄那

時候還有一點印象，因為距離案發時間比較近】等語（原審

卷第149、160-161頁）。

　⑷觀諸A女前揭歷次所述，均證稱108年5月、6月間某日所發生

之2次性行為係其第一次、第二次與人發生性行為，且第一

次與被告發生性行為時，被告有戴保險套，還從床邊的行李

箱拿出潤滑液，並把潤滑液擦在他的生殖器後再插入A女的

陰道等情明確，前後所述內容並無刻意誇大或明顯矛盾之

處，且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其處女膜於1點、5點、11

點有陳舊性裂傷，此有高雄市立聯合醫院疑似性侵害事件驗

傷診斷書在卷可稽，核與A女證述情節相符，佐以被告於警

詢供稱與A女並無任何糾紛、仇恨（警卷第4頁），A女應無

誣陷被告之動機。另衡以A女當時之年齡僅13歲、社會經驗

不豐，心智程度未臻成熟，倘非親身經歷，實難憑空編造前

述性行為過程，故A女之證述具有高度可信性。

　⑸至A女對於108年7至8月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與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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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性行為之次數雖均僅係推算，惟觀其證述可知，A女係

參酌該段期間之上課情形、活動安排等以推算，此推算方式

與證人即製作A女警詢筆錄之員警謝竹菁於偵查證稱：A女先

向我說她每次與被告見面時，都有發生性行為，接著A女回

想她與被告在該月中有見面幾次等語（偵二卷第86頁）相

符。按人之記憶本有侷限性，因時間久遠而漸趨糢糊，除非

係特殊情緒性事件、具紀念性事件，或事件本身有固定之時

間週期而得推算者，否則難以清晰記憶某久遠事件發生之詳

細情形或確切時間。查A女於原審證稱：【我和被告單獨出

去時，通常都是去學校或吃早餐，然後會去他家發生性行

為；我們通常是平常日的半夜或凌晨早上、假日一起出去

（原審卷第148頁）；因為我和被告在平日的半夜1至3時許

碰面時，都是偷跑出門的，所以記得特別清楚，雖然不記得

總共有幾次，但是蠻多次的，都是被告會到學校附近的便利

商店旁類似公園的地方接我去他家，然後在他家發生性行為

（原審卷第152-154頁）；早上我準備要上學時，才會離開

被告家，被告和我會去吃早餐，或是直接把我載到學校附

近，所以上學要穿的衣服，我都半夜出門時就帶著一起去被

告家換，我家裡的人不會發現我不在家，因為平常我都是自

己走路去上學】等語（原審卷第157頁），考量A女於本案發

生期間年僅13歲，因年幼對於犯罪經過之認識、記憶與陳述

能力，均較一般成年人微弱，是其既已清楚說明與被告通常

相約碰面之時間、地點，及為了便利隔天早上直接去上學，

會把上學要穿的衣服一併帶著等主要情節，並輔以當時之日

常作息、活動安排等而推算出108年7至8月間、9月間、10月

間及11月間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次數，尚與常理無悖。

　⑹佐以A女繪製被告房間之示意圖（警卷第63頁）及於偵查證

稱：【被告的家是3層樓的透天厝，客廳在1樓，2樓有2間房

間，分別是被告及其父母的房間，被告父母的房間是在透天

厝的前側、靠近上樓的樓梯，被告的房間在透天厝的後側、

是靠近下樓的樓梯；一進入被告的房間是面對床、行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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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門後的右方是擺放衣櫃，衣櫃比我高，被告的房間內沒有

浴室，也沒有和浴室相通】等語（偵二卷第106-107頁），

均與員警至被告家所拍攝之現場照片相符（警卷第47-53

頁），若非曾經多次、較長時間待在被告房間，實難詳細、

正確的描述被告房間之擺設，並具體指出被告係自床旁邊之

行李箱拿出潤滑液，故上開示意圖、照片可補強A女之證

述，足認A女確有其所證述之親身經驗。

　⒉除前開A女之證述外，另有下列補強證據：

　⑴自A女曾向甲女談及與被告交往、發生性行為之情形，可佐

證A女之證述：

　①甲女於偵查證稱：【我和A女是國小五年級的同學，會認識

被告是因為被告之前是A女學校的吉他社老師，A女是吉他

社，當時社團有成果發表會，A女就找我一起去學校練習，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被告，雖然我和被告不熟，但我知道被告

家在鳳山，因為A女說過要搭捷運去鳳山找被告】等語（偵

二卷第150頁）；於原審證稱：【我陪A女去學校練習成果發

表會時，是第一次見到被告，後來在補習班時，有看到被告

和A女約在便利商店的桌子教英文，A女會找我過去一起聽，

所以我會見到被告，但我只有和被告問好而已，沒有講什麼

話】等語（原審卷第135-136、141頁），堪認甲女與被告並

非熟識，僅係見面會打招呼之關係，然甲女卻可正確說出被

告家在鳳山，故有高度可能性係因A女有向其談論過被告之

事。

　②甲女於偵查另證稱：A女有和我說過她和被告交往、發生性

行為的事情等語（偵二卷第150頁）；於原審證稱：A女曾於

見面時或用簡訊和我提過2、3次她和被告在被告家發生過性

行為，但實際上A女和被告發生過幾次性行為，我不清楚等

語（原審卷第140-142頁）。此與A女於原審證稱：我和被告

發生性行為的事情，我只有和甲女說過，因為當時我和甲女

的關係最好，所以在第一次和被告發生性行為之後，就有和

甲女說等語（原審卷第155-156頁），上開甲女、A女之證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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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符合，可認A女確實有和甲女談論過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

為之事。

　③審酌A女是因為被告表示國外的女生都在這個年紀即有性行

為、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才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可知

A女原本的想法應係認為依其年齡不應發生性行為，即對其

而言，於此年紀與他人發生性行為並非光彩、值得與人炫耀

之事，但A女卻告知甲女自己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事，足認A

女確實有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否則無須憑空捏造並告知甲

女。

  ⑵自B男看到被告與A女的臉書對話紀錄的反應，及A女向B男全

盤托出後有哭泣之情形，亦可補強A女之證述：

　①A女於109年3月4日偵查證稱：B男於108年12月間從平板上看

到我與被告的臉書對話紀錄，才會問我有沒有與被告交往、

發生性行為，我才承認這些事等語（偵一卷第16頁）；於11

0年12月16日偵查證稱：B男發現對話紀錄後，就問我有沒有

和被告發生什麼，我說沒有，B男怕我在家不敢說，我們就

到家裡樓下講，我才把事情都跟B男說，當時B男有向C女說

我們要下樓，雖然C女一直追問，但B男當下沒有向C女說是

發生什麼事情等語（偵三卷第115頁）；於111年12月22日原

審證稱：我和被告的臉書對話紀錄中會說到關於性行為的事

情（原審卷第151頁），B男看到我和被告的對話紀錄後，就

問我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是不是有跟被告發生性行為，我

一開始不敢講、只是一直哭，B男就說可以告訴他、沒有關

係，我就把事情的經過告訴B男（原審卷第158頁）等語。

　②B男於偵查證稱：我在108年8、9月的暑假發現A女怪怪的，

她一直想去找被告，我怕A女喜歡被告，所以我有去找被

告，去了之後發現被告與女生的關係分的很清楚，而且他說

他是教職人員，不會讓小孩發生這樣的事，直到108年12月1

0幾日，我從平板內發現A女與被告有親密的對話，我問A女

是何情形，她才告訴我事情的經過，我便於108年12月19日

去找被告等語（偵一卷第16-17頁）；復於偵查證稱：我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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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板內看到A女與被告的對話紀錄，雖然我現在記不清楚

詳細的內容，但我看了之後認為他們之間可能有發生男女親

密行為，所以我才會問A女，A女才向我坦承事情的經過等語

（偵二卷第42頁）；在我看到平板的對話紀錄以前，我就覺

得A女有與被告交往，因為A女之前曾叫我載她去○○市場及

○○路被告擺攤的地方找被告，暑假將結束時，A女說被告

要當她的家教老師，於是我去○○路滷味攤跟被告接觸看

看，交談過程中，我覺得他談吐很誠懇，我就沒有猜疑，但

開學以後，我發現A女常關在房間裡不知道做什麼，所以我

才找機會去看她的平板，雖然我不記得詳細的對話紀錄內

容，但對話中有談到發生性行為的事情，所以我找A女了解

發生了什麼事，A女在我跟她說明法律規定後，才卸下心房

向我坦承被告有對她做哪些事，但她不敢跟我說得很清楚，

她只說有發生性行為等語（偵三卷第113頁）；於原審證

稱：我於108年12月間看到A女平板裡面的對話紀錄，我現在

不記得詳細的內容，印象中是發現A女和被告的男女關係不

正常，有談論到關於性行為的事情，所以我才單獨找A女到

住家樓下的市場攤位有休息的座位，去慢慢開導她，讓她知

道我不會去怪她真的有發生性行為，她才願意把實際的情況

說出來，然後解除了那段時間她精神壓力相當大的異常行為

等語（原審卷第163頁）。

　③依B男上開證述可知，其於108年8、9月間即已因A女經常要

去找被告、聊天時提及被告、要讓被告當家教等端倪，發現

被告與A女間過從甚密，而至被告之滷味攤與被告交談，惟

因交談後認為被告應非不懂分際之人，而暫放戒心；然於10

8年12月間，復發現A女常關在房間裡不知道在做什麼、有精

神壓力相當大的異常行為，故查看A女之平板，而看到被告

與A女之臉書對話紀錄。B男雖未保存該對話紀錄，亦未完整

敘明所見之內容，然其於歷次證述中均證稱被告與A女於對

話中有談及性行為，足使其認為被告與A女有交往、確實發

生過性行為之情形，故主動向A女確認，並於循循善誘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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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始說出其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事等情，核與A女上開證述

相符，足認B男確有看到該對話紀錄，進而向A女詢問與被告

間之關係。且觀C女於偵查證稱：B男於某個晚上突然把A女

叫到樓下，他們在樓下談了很久，上來時我有問B男發生什

麼事，B男只回答我說他會處理，A女就爆哭等語（偵三卷第

102頁），衡情B男找A女確認有無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A女

有爆哭之舉，應係因A女本無意與被告發生性行為，然因未

能堅持己身之原則，而瞞著B男、C女，數次半夜偷跑出門去

找被告，並與被告發生性行為，A女當時所承受之壓力、自

責、愧疚及無助等負面情緒，在說出一切後而眼淚潰堤，顯

合於常情，自得據以證明被告與A女確有發生性行為。

　⒊綜上所述，被告於108年5月間某日、6月間某日、7至8月

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各與A女性交1次、1次、9

次、6次、6次、4次（合計27次）之事實，業據A女證述明

確，且有補強證據佐證，實可認定。

　㈢A女於偵查證稱：被告與我發生性行為時，知道我的年紀，

我和被告是在國一下學期因學校吉他社而認識的等語（偵一

卷第14頁）；於原審證稱：被告與我發生性行為時，知道我

的年紀，因為我有和被告說過，我們學校只有國一和國二的

學生會有社團等語（原審卷第145、162頁）。衡以我國之就

學年齡，國小畢業約12歲、國中畢業約15歲，故國中一、二

年級之學生通常為12至14歲，又被告既然參與A女所就讀之

學校社團，自可知悉該校社團活動之參加學生為國一生和國

二生，且A女亦證稱已曾清楚告知被告自己之年齡，足認被

告與A女發生性行為時，係明知A女為未滿14歲之人，是被告

主觀上有對於未滿14歲女子性交之犯意，應堪認定。辯護人

辯稱被告當時不知A女未滿14歲，不足採信。

  ㈣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本院依被告與B男於108年12月19日談話錄音內容（經B男錄

音存證），可證被告曾向B男承認與A女有性行為：

　⑴該次談話的開頭，B男先說「我沒有直接處理，我在想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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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早去找過你，其實我那次特地帶A女去，我是發現她行為

舉止不大正常」、「去了以後你跟我聊過天，我相信了你，

小孩子平常跟我聊天我也相信小孩子」、「結果當我看到她

的平板，我整個都傻掉了。」等語，被告則回以「我知

道」、「我懂」、「嗯」，接著B男說「你們的對話我看

了，我相信傳什麼你自己也很清楚，我真的傻掉了，你都曉

得她只是個小孩子，她當你女兒都差不多了」、「這麼年紀

小的小女生」等語，被告即表示「坦白講，這也沒什麼好丟

臉的，今天這件事情，我個人我自己其實我在當下我在跟她

當時剛開始的時候都還好，是後來到了後期，她講話方式有

的時候真的，會讓我忘記忘記她原本的生活…這不是我不是

推究其詞，我不是推究其詞，當然現在講起來會覺得沒有意

義，當然而且說實在的，現在我只是先把我的話講完而已，

其實你會這樣子私底下來找我，其實，我也很感激你，通常

基本上很多個案子不需要透過這種方式」、「那這一次我也

在之前我在剛開始，那時候剛開始我還沒有很…就是一種迷

思吧，我也只是單純想說啊在這年紀不適合，可是因為說真

的，就是很單純的聊天方式，她跟我，她表現出來的那個成

熟的樣子，有時候真的會不小心忘記她原本的生活，那我必

須說這這完全是我的錯，所以不管怎麼講就是以不傷害她為

原則，該怎麼辦就怎麼辦這樣…因為我已經即使，後來發現

慢慢下去的時候我也是跟她說（模糊）我不是那個會推的，

這個爸爸你放心。」等語（偵一卷第25頁），可見於B男向

被告提及看到平板的對話紀錄後，被告隨即主動表示是自己

的錯、自己忘記A女原本的生活，絕對不會推卸責任，該如

何處理即如何處理。

　⑵B男接著表示「她把發生的過程怎麼發生的，她敘述給我

聽，我覺得依你的心智，以你大她的年紀，你不應該用這樣

誘導的方式去跟她講說發生關係沒有什麼，把她帶到你的家

裡去，去這麼做」等語（偵一卷第25頁），互核A女於偵查

證稱：我一開始不願意和被告發生性行為，是因為他向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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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的女生都在這個時間發生性行為，說這也不是什麼大不

了的事，我聽了之後，才與他發生性行為等語（偵一卷第13

-15頁），可認B男此段內容係指責被告不該以「國外的女生

都在這個時間發生性行為，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等語

勸使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對此，被告表示「這個是我的

問題，這個是我的問題，沒有關係…」等語（偵一卷第25

頁），可見被告對於B男指責自己勸使A女發生性行為一事，

立即表示是自己的問題，並未顯露出不明白B男所言為何

事，亦未有何否認之反應，足認被告對於與A女發生性行為

一情，係為承認。

　⑶B男接著講述自己、C女發現被告與A女發生性行為後，C女情

緒失控、在家鬧自殺，自己也自責沒有把A女照顧好，以及A

女擔心被告會找人去學校打她等事（偵一卷第25-26頁），

被告則回以「好，爸爸我現在跟你講，今天這件事情都已經

發生了，就是我只是希望說，爸爸你什麼事情，畢竟我們家

兩個老的，就是盡量不要讓家人知道因為六七十歲（模

糊）」等語，並於B男詢問「怎麼擔，面對法律責任嗎？你

要承擔的方式要怎麼承擔，你說」時，表示「我覺得法律途

徑是必經之路」（偵一卷第26頁），足認被告表明願意承擔

其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相關法律責任，只是希望能不要告訴

家人，因為家人年紀已大。

　⑷B男又詢問被告有無對其他小孩這麼做過，被告立即表示沒

有，B男接著指責被告「你也算教職人員，你怎會…怎麼會

允許自己做的這樣的錯事」，被告則再次表示「所以為什麼

我才說要面對司法」（偵一卷第26頁），亦可見被告再次表

明會面對其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相關司法程序。嗣B男亦表明

其認為透過法律途徑是最好的處理方式，於是被告開始詢問

B男相關司法程序之通知書是否會寄到戶籍地（偵一卷第27

頁）。

　⑸於對話過程中，係被告先主動提到賠償之事（偵一卷第29

頁），B男則表示和解金額是看被告的誠意，且縱使和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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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該筆款項B男亦不會留著自己用，而是會捐給失親協

會。此時，被告未能聽懂B男係提及何社福團體，故提出疑

問（偵一卷第30頁）。即被告於對話過程中，對於B男所述

內容有疑義或不懂之處，均會提出詢問，足證被告於B男指

責其為何與A女發生性行為時，既未加以詢問B男所言為何

事，且有上開所述表達是自己的錯之反應，可認被告係知悉

B男在談論其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事而為道歉。

　⑹B男表示其希望被告面對應有的法律責任，讓A女知道，事情

應該如何處理，被告便回答「我意思是說我承認，但沒有脅

迫。」，B男則告以「我只能這樣子講，A女給我敘述過程

中，即便沒有到脅迫的程度，也到達了誘拐的程度，跟小孩

子講說這沒什麼，這女生都會發生，今天以一個心態未成熟

的小女孩你這樣去做本來在法律上就是不允許的，更不要說

社會道德上，這個錯誤你說如何獲得原諒」等語，被告表示

除了抱歉，不知道還能說什麼（偵一卷第32頁），是對於B

男再次指責被告以話術勸使A女發生性行為一事，被告並未

否認，而是表達歉意，此亦足認被告係承認其有勸使A女為

性行為無誤。

　⑺B男提及「為什麼法律會規定不得與未成年人或未滿16歲以

下發生性行為，這就是為了這個去保護的小孩子心智不成

熟」，被告表示「我沒有很注意到」，B男又繼續說「她沒

有辦法辨別是非對錯所以他去規定成年人不得去做這樣的事

情，不論對方是願意或不願意，如果法律不對一個最基本的

要求，我再講一次很重的話，你任職教職不可能沒有這種心

得說不得跟學生產生這樣的行為」，被告提出詢問「沒有，

你說的是刑法嗎」，B男解釋道「對，這是刑法的問題，或

許你不能知道的很清楚，但是不得跟未成年人、不得跟學生

產生這樣的事情，我相信你非常的清楚，在任何一邊任教職

的人心理都非常清楚，這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所以我才要

你去面對法律的責任」等語（偵一卷第36頁），參以被告與

B男之該次對話中，多次提到因為A女表現得過於成熟，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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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才會一時忘記A女原本的生活、A女的年紀不適合（偵一

卷第25、28頁），且於B男指責被告勸使A女發生性行為時，

亦均未否認等情，可認被告對於A女年紀尚小，不應與A女發

生性行為一情，係清楚知悉，而此所謂沒有很注意到、詢問

是否涉及刑法一事，僅係不清楚與A女發生性行為會違反何

具體法律規定、會有何相關刑事責任。

　⑻B男表示「當然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的，你不是要傷害她，

沒錯只是你沒守好所有的本份，今天如果跟她一樣14、5歲

我不會那麼生氣，因為是兩個無知的小孩做的事情，我不會

氣成這樣，就因為你是任教職而且年紀大她那麼多，你的心

智應該夠成熟，知道不當這樣做」、「這是我氣的地方」

時，被告隨即回以「這真的是我的錯」（偵一卷第39-40

頁），再次顯現出被告對於其與A女發生性行為一事，係承

認並表示歉意。

　⑼辯護人於原審擷取「因為我真的不是所以當然你沒必要跟我

講」、「爸爸我先，我不知道我今天什麼事」、「絕對發生

的事情即使我一直絕對我絕對不會這我可以給你保證，這真

的不是」等語而謂被告於談話中係否認對於A女為性行為，

實係斷章取義，蓋被告於該次談話中已承認有與A女發生性

行為一情，業如前述，至於被告說「因為我真的不是，所以

當然你沒必要跟我講」之語意，係被告與B男探討本案可能

進行之刑事程序，被告之意乃在表達不是很清楚相關程序，

並表示B男當然沒有告知相關法律程序之義務，並非討論有

無與A女為性行為（見偵一卷第35頁）；另就辯護人認被告

說「爸爸我先，我不知道我今天什麼事」、「絕對發生的事

情即使我一直絕對我絕對不會這我可以給你保證，這真的不

是」等語，係表達否認之部分，因被告此2句話並不完整，

尚難僅以「我不知道」、「我絕對不會」之否認字眼即謂係

否認有與A女發生性行為，況被告說出此2句話後，B男、被

告接著說上開⑻之內容，更可認被告之此2句話無否認有與A

女發生性行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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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⑽綜上，就被告與B男此次對話，堪認被告確實係向B男承認其

有與A女為性行為。參以被告為73年次之人，自陳具有大學

畢業之智識程度，於本案發生時曾擔任學校社團老師之助

手、現從事工地工程之工作（原審卷第72、181頁），復於

該次對話中多次詢問B男與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之法律效

果、司法程序為何，足認依被告之智識能力及社會經驗，當

知悉認罪之法律效果，若非確有其事，應無自陷己罪之必

要，其事後翻供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⒉關於被告與B男之LINE對話有傳送「我也絕對沒有做出這樣

的事情」部分：

    觀之被告與B男於108年12月19日談話時，不斷提到不要讓家

人知道此事，因為家人年紀已大，會有生命問題等語（偵一

卷第26、30-33、38-39頁），且被告亦於同年月23日向B男

表示：我有把大概的情形和我媽說了，她現在處於非常不穩

定的狀態等語，此有被告與B男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

參（偵一卷第81頁）。若被告自認自己係因未經B男、C女之

同意而與A女單獨外出一事有錯，則尚難想像此錯誤有嚴重

到不能讓家人知道、會讓家人有生命危險，況自上開被告與

B男於108年12月19日談話內容以觀，被告實係坦承自己有與

A女為性行為，相較於單獨外出，因與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

交行為，而擔心家人承受不了，始符常情。復觀之B男於108

年12月25日傳送：C女現在仍然要找到你的父母給一個交

代，為何你的父母允許你帶著這樣年紀的小孩回家「這樣

做」等訊息予被告，被告則回覆：不好意思我先處理我家人

的部分，請給我一兩天時間等語，此有被告與B男之LINE對

話擷圖在卷可佐（偵一卷第84頁），自被告僅回覆自己要先

安撫家人，而未有何否認之舉以觀，可見被告對於其有帶A

女回住處發生性行為一事，與108年12月19日與B男談話時相

同，均係承認之態度。又B男於翌日（26日）傳送：我不知

道為何你能那麼過分，竟然會有學校三年級的男生傳開，今

天有人來問A女是否與你發生關係等訊息予被告，被告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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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根本沒有說出任何事情」、「今天這件事情根本不會適

合出現在學校」、「我也絕對沒有做出這樣的事情」等語，

亦有被告與B男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考（偵一卷第84

頁），參以此段對話之前後文義，及被告案發後均係向B男

表達承認之立場以觀，被告所回覆之意應為：我沒有向他人

說過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事，我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事根本不

適合被公開到學校，我也絕對沒有做出散布此事之舉。是辯

護人逕將「我也絕對沒有做出這樣的事情」解釋為：被告絕

對沒有與A女為性行為，顯有誤會。

　⒊按證人之供述前後稍有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究竟何者為

可採，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

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

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

均為不可採信。從而供述之一部認為真實者，予以採取，自

非證據法則所不許。又證人就其經歷事項能否為完整之描

述，繫諸其對事件之感受、理解、記憶及陳述能力、接受詢

問時之環境、詢問者之問答方式等條件，且犯罪被害人對於

犯罪所受之相對待遇之敘述，受個人思考方式、記憶能力及

犯罪距離案發時間久暫等因素侷限，往往對於枝微末節無法

完整連貫地呈現，尚可能因對不同事實之記憶混淆，而有錯

誤陳述之情形。況性侵案件之被害人於遭性侵害之際，身心

均受強大傷害，加以受到性侵害後所引起之反應，諸如對安

全之顧慮、再度受害之恐懼、情緒低潮、焦慮，以及對性產

生之反感等因素交錯下，本難期待其於事後司法程序之歷次

證述中，得以分毫不差地拼湊案發過程之全貌，且其為避免

再次受傷而不願回想其過去之被害經驗，故其就上開細節之

記憶已因時間之經過而逐漸淡忘，致發生前後所述不盡一致

之情形，不違事理，尚不能以其上述細節前後陳述不一，遽

認其證述不實。查A女雖曾於偵查證稱其未將與被告交往之

事告訴他人，惟自甲女與被告不熟識卻知悉被告之住處、甲

女證述A女有向其說過與被告交往、發生性行為等事，堪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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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於原審證稱有告知過甲女等語，應較其前開偵查所述可

採，是不因此部分之前後所述稍有不同而足推翻A女全部證

述之可信性。

　⒋B男雖未將A女與被告間於網路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內容

加以保存，然該對話紀錄係因為A女怕C女看到會情緒不穩

定、想不開，所以A女自行將之刪除，B男對A女之刪除行

為，事先並不知情，業據A女及B男證述在卷（原審卷第15

9、168-169頁），故對B男而言，其未必能預期到此情，而

及時保存對話紀錄。況B男於108年12月10幾日發現平板內之

對話紀錄後，隨即於同年月19日約被告出來談論此事，觀之

B男與被告此次見面之譯文，可認被告表現出承認之態度，

前已述明，是B男會想到要保存對話紀錄以避免被告否認之

機率，本即較低。再佐以B男於偵查證稱：我拒絕讓A女去驗

傷是因為驗傷時間點距離本案發生時間點已經隔了很久，而

且被告也對我承認有做這些事情，所以我認為沒有驗傷的必

要、避免讓小孩受二次傷害等語（偵二卷第108頁，註：事

後已補行疑似性侵害驗傷診斷書在卷），亦可認B男當時確

實因被告承認犯行而未為更多的證據保存，此與常情難認有

何相違。

  ㈤公訴意旨雖認為被告與A女係於108年6月9日發生性行為，惟

依上開A女於109年10月5日偵查證稱：108年6月9日是我跟員

警說印象中是在哪一天的前後，警察就說那就寫6月9日等語

（偵二卷第44頁），可認A女不確定是否為108年6月9日，僅

能確定是那附近的幾日，故就此次之性行為時間點宜認為係

「000年0月間某日」，併予敘明。

  ㈥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屬卸飾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

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

為性交罪。又被告所犯之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罪，已以被害

人之年齡未滿14歲為處罰條件，應認係就被害人為少年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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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特別處罰規定，自無再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規定加重其刑之餘地，併此敘明。

　㈡按接續犯乃指行為人之數行為，於同一或密切接近時、地實

行，侵害同一法益，而其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

社會健全觀念，實難以強行分開，且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

數個舉動之接續作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較為合理而言。

是自其行為延續性觀察，固然必存有一段時間之特徵，但亦

非毫無限制，倘竟綿延數月或經年，即難為一般社會健全觀

念所允許，無評價為一個行為概念之餘地。而關於性交行

為，通常以行為人發洩性慾完畢，作為認定性交次數之計

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於經驗、論理上，殊難想像經

年累月之長期多次性交，可以符合接續犯之行為概念，自不

能評價為包括一罪之接續犯，仍應依數罪併罰之例予以分論

併罰（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67號判決參照），是公

訴意旨認被告所犯之27次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

屬接續犯，容有誤會。被告所為27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

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上開法律規定，並審酌被告

明知A女尚未滿14歲，身心發展及性觀念意識均未臻健全成

熟，尚無完整同意性交之能力，竟在不違反A女意願之情形

下，不思克制己身情慾衝動，與A女於108年5月至11月間，

在被告之住處發生性交行為共27次，足見其法治觀念淡薄，

且被告犯後僅於B男面前坦承犯行，惟於警詢、偵訊及法院

審理中均矢口否認，難認其有何悔意，所為應予非難；然念

被告並無施以強暴、脅迫等方式為之，再審酌被告自述之教

育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所示之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各罪均量處有期徒刑3

年6月。復審酌被告所犯上開27罪之罪質及被害人均相同、

犯罪時間持續數月，若以實質累進加重之方式定應執行刑，

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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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復考量因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

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以隨罪數

增加遞減其刑罰之方式，當足以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性之法

理，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4月。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

不合，量刑亦屬允當。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審各罪量刑及定應

執行刑過輕；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經

核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志程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敏惠提起上訴，檢察官

何景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林青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盧雅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第1項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

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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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3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萬鈞




選任辯護人  洪士宏律師
            蘇辰雨律師
            甘芸甄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52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一字第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王萬鈞與AV000-A108339（民國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因A女之學校社團活動而結識，王萬鈞明知A女係未滿14歲之人，性自主能力及身體自主判斷能力均尚未成熟，竟仍基於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意，於000年0月間某日、6月間某日、7至8月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在王萬鈞之高雄市○○區○○街00巷00弄0號住處內，未違反A女意願，各與A女性交1次、1次、9次、6次、6次、4次，共計27次。嗣經A女之父AV000-A108339A（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男）發現王萬鈞與A女網路對話紀錄而察覺有異，詢問A女及王萬鈞後，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A女、B男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A女、B男、甲女於警詢證述無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A女、B男、甲女於警詢之證述，均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傳聞證據之證述。嗣A女、B男、甲女已於原審作證，且與其等上開警詢之證述內容相符，故其等警詢之證述非較可信且非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定之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同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均無證據能力。
  ㈡C女於警詢證述無證據能力
　　C女於警詢之證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傳聞證據之證述，且被告爭執此證據之證據能力，又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所規定可例外具有證據能力等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C女於警詢之證述無證據能力。
  ㈢本判決所引用其他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均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16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王萬鈞(下稱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對於未滿
　　14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行，辯稱：我雖有帶A女到我住處房間，但我和A女只是普通朋友，沒有發生過性行為；和B男談話的過程中，我認為自己未經B男、C女同意即與A女單獨出去一事係不妥當，所以才會愧疚、道歉云云。經查：
  ㈠上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A女證述綦詳，核與證人即A女父親B男、證人即A女同學甲女於偵查及原審、證人即A女之母親C女於偵查、證人即警員謝竹菁於偵查之證述相符，並有A女手繪被告住家示意圖、被告住處照片、高雄市立聯合醫院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三彌封卷)、告訴人B男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偵三彌封卷、原審卷第91-97頁)、告訴人B男與被告對話錄音譯文(偵三彌封卷)、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1年10月13日高市家防性密字第11171662500號函暨附件個案輔導報告(原審卷第33-37頁)在卷可佐。
  ㈡被告確實有於上揭時、地，與A女性交共計27次：
  ⒈A女證述內容，具有可信性，論證如下：
　⑴A女於109年3月4日偵查證稱：【我於000年0月間在學校認識被告；同年0月間某日，我和被告約11時許在學校門口見面，他騎機車載我去他家，於11時30分許至12時許間，我們在他家的房間內發生性行為，被告親我的嘴巴、胸部，也有脫我的衣服、摸我的下體，他有戴保險套、把潤滑液擦在他的生殖器並插入我的陰道，那是我第一次發生性行為；我一開始不願意和被告發生性行為，是因為他向我說國外的女生都在這個時間發生性行為，說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聽了之後，才與他發生性行為；同年6月9日發生性行為那次，我和被告約11時許在學校門口見面，被告載我去他家，然後在他房間內親我、摸我，並發生性行為；我與被告於同 年7至8月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在被告住處的房間內，各發生過9次、6次、6次、4次性行為，這些是我做筆錄時，看日期大概計算出來的次數】等語（偵一卷第13-15頁）。
　⑵A女復於109年10月5日偵查證稱：【我於000年0月間去過被告家2次，是第2次去的時候才和被告發生第一次的性行為，我不記得確切是108年5月幾日；和被告發生該次性行為時，被告有從床邊的行李箱（按：指多層置物櫃，下同）拿出潤滑液，抹在他的生殖器上，後來他就把生殖器插入我的陰道，但因為我向他說不行在陰道內射精，所以他是拔出來後用手自慰的方式射精；108年6月9日是我跟員警說印象中是在哪一天的前後，員警就說那就寫6月9日；同年7至8月間，我與被告發生9次性行為是推算出來的，因為那時候放假，所以時間比較多；同年9月及10月各發生6次性行為，此部分之次數及時間也是我推算出來的；於108年12月29日警詢時，和員警推算出我和被告最後一次發生性行為的時間約於108年11月24日，因為我印象中是108年11月底那一週，加上有幾天是我要上課，不可能會見面，而且有時候我跟他發生性行為的時間是我在半夜出門，他再帶我去他家，但那陣子我的手機被媽媽沒收，要用學校的電腦才能與他聯繫，所以有電腦課的時間會比較有可能】等語（偵二卷第43-45頁）。
　⑶A女另於111年12月22日原審證稱：【我於000年0月間去過被告家2次，是第2次去的時候才和被告發生第一次的性行為，我記得很清楚；警詢計算時間、次數時有看日曆，因為我每個禮拜會有不同的事情要做，我就是看我那天活動之前有無和被告見面去推算說我那個月是哪幾天跟他發生性行為，也有參考我和B男說要出門的日期來一起推算，而且做筆錄那時候還有一點印象，因為距離案發時間比較近】等語（原審卷第149、160-161頁）。
　⑷觀諸A女前揭歷次所述，均證稱108年5月、6月間某日所發生之2次性行為係其第一次、第二次與人發生性行為，且第一次與被告發生性行為時，被告有戴保險套，還從床邊的行李箱拿出潤滑液，並把潤滑液擦在他的生殖器後再插入A女的陰道等情明確，前後所述內容並無刻意誇大或明顯矛盾之處，且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其處女膜於1點、5點、11點有陳舊性裂傷，此有高雄市立聯合醫院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在卷可稽，核與A女證述情節相符，佐以被告於警詢供稱與A女並無任何糾紛、仇恨（警卷第4頁），A女應無誣陷被告之動機。另衡以A女當時之年齡僅13歲、社會經驗不豐，心智程度未臻成熟，倘非親身經歷，實難憑空編造前述性行為過程，故A女之證述具有高度可信性。
　⑸至A女對於108年7至8月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次數雖均僅係推算，惟觀其證述可知，A女係參酌該段期間之上課情形、活動安排等以推算，此推算方式與證人即製作A女警詢筆錄之員警謝竹菁於偵查證稱：A女先向我說她每次與被告見面時，都有發生性行為，接著A女回想她與被告在該月中有見面幾次等語（偵二卷第86頁）相符。按人之記憶本有侷限性，因時間久遠而漸趨糢糊，除非係特殊情緒性事件、具紀念性事件，或事件本身有固定之時間週期而得推算者，否則難以清晰記憶某久遠事件發生之詳細情形或確切時間。查A女於原審證稱：【我和被告單獨出去時，通常都是去學校或吃早餐，然後會去他家發生性行為；我們通常是平常日的半夜或凌晨早上、假日一起出去（原審卷第148頁）；因為我和被告在平日的半夜1至3時許碰面時，都是偷跑出門的，所以記得特別清楚，雖然不記得總共有幾次，但是蠻多次的，都是被告會到學校附近的便利商店旁類似公園的地方接我去他家，然後在他家發生性行為（原審卷第152-154頁）；早上我準備要上學時，才會離開被告家，被告和我會去吃早餐，或是直接把我載到學校附近，所以上學要穿的衣服，我都半夜出門時就帶著一起去被告家換，我家裡的人不會發現我不在家，因為平常我都是自己走路去上學】等語（原審卷第157頁），考量A女於本案發生期間年僅13歲，因年幼對於犯罪經過之認識、記憶與陳述能力，均較一般成年人微弱，是其既已清楚說明與被告通常相約碰面之時間、地點，及為了便利隔天早上直接去上學，會把上學要穿的衣服一併帶著等主要情節，並輔以當時之日常作息、活動安排等而推算出108年7至8月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次數，尚與常理無悖。
　⑹佐以A女繪製被告房間之示意圖（警卷第63頁）及於偵查證稱：【被告的家是3層樓的透天厝，客廳在1樓，2樓有2間房間，分別是被告及其父母的房間，被告父母的房間是在透天厝的前側、靠近上樓的樓梯，被告的房間在透天厝的後側、是靠近下樓的樓梯；一進入被告的房間是面對床、行李箱，進門後的右方是擺放衣櫃，衣櫃比我高，被告的房間內沒有浴室，也沒有和浴室相通】等語（偵二卷第106-107頁），均與員警至被告家所拍攝之現場照片相符（警卷第47-53頁），若非曾經多次、較長時間待在被告房間，實難詳細、正確的描述被告房間之擺設，並具體指出被告係自床旁邊之行李箱拿出潤滑液，故上開示意圖、照片可補強A女之證述，足認A女確有其所證述之親身經驗。
　⒉除前開A女之證述外，另有下列補強證據：
　⑴自A女曾向甲女談及與被告交往、發生性行為之情形，可佐證A女之證述：
　①甲女於偵查證稱：【我和A女是國小五年級的同學，會認識被告是因為被告之前是A女學校的吉他社老師，A女是吉他社，當時社團有成果發表會，A女就找我一起去學校練習，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被告，雖然我和被告不熟，但我知道被告家在鳳山，因為A女說過要搭捷運去鳳山找被告】等語（偵二卷第150頁）；於原審證稱：【我陪A女去學校練習成果發表會時，是第一次見到被告，後來在補習班時，有看到被告和A女約在便利商店的桌子教英文，A女會找我過去一起聽，所以我會見到被告，但我只有和被告問好而已，沒有講什麼話】等語（原審卷第135-136、141頁），堪認甲女與被告並非熟識，僅係見面會打招呼之關係，然甲女卻可正確說出被告家在鳳山，故有高度可能性係因A女有向其談論過被告之事。
　②甲女於偵查另證稱：A女有和我說過她和被告交往、發生性行為的事情等語（偵二卷第150頁）；於原審證稱：A女曾於見面時或用簡訊和我提過2、3次她和被告在被告家發生過性行為，但實際上A女和被告發生過幾次性行為，我不清楚等語（原審卷第140-142頁）。此與A女於原審證稱：我和被告發生性行為的事情，我只有和甲女說過，因為當時我和甲女的關係最好，所以在第一次和被告發生性行為之後，就有和甲女說等語（原審卷第155-156頁），上開甲女、A女之證述相互符合，可認A女確實有和甲女談論過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事。
　③審酌A女是因為被告表示國外的女生都在這個年紀即有性行為、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才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可知A女原本的想法應係認為依其年齡不應發生性行為，即對其而言，於此年紀與他人發生性行為並非光彩、值得與人炫耀之事，但A女卻告知甲女自己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事，足認A女確實有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否則無須憑空捏造並告知甲女。
  ⑵自B男看到被告與A女的臉書對話紀錄的反應，及A女向B男全盤托出後有哭泣之情形，亦可補強A女之證述：
　①A女於109年3月4日偵查證稱：B男於108年12月間從平板上看到我與被告的臉書對話紀錄，才會問我有沒有與被告交往、發生性行為，我才承認這些事等語（偵一卷第16頁）；於110年12月16日偵查證稱：B男發現對話紀錄後，就問我有沒有和被告發生什麼，我說沒有，B男怕我在家不敢說，我們就到家裡樓下講，我才把事情都跟B男說，當時B男有向C女說我們要下樓，雖然C女一直追問，但B男當下沒有向C女說是發生什麼事情等語（偵三卷第115頁）；於111年12月22日原審證稱：我和被告的臉書對話紀錄中會說到關於性行為的事情（原審卷第151頁），B男看到我和被告的對話紀錄後，就問我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是不是有跟被告發生性行為，我一開始不敢講、只是一直哭，B男就說可以告訴他、沒有關係，我就把事情的經過告訴B男（原審卷第158頁）等語。
　②B男於偵查證稱：我在108年8、9月的暑假發現A女怪怪的，她一直想去找被告，我怕A女喜歡被告，所以我有去找被告，去了之後發現被告與女生的關係分的很清楚，而且他說他是教職人員，不會讓小孩發生這樣的事，直到108年12月10幾日，我從平板內發現A女與被告有親密的對話，我問A女是何情形，她才告訴我事情的經過，我便於108年12月19日去找被告等語（偵一卷第16-17頁）；復於偵查證稱：我曾在平板內看到A女與被告的對話紀錄，雖然我現在記不清楚詳細的內容，但我看了之後認為他們之間可能有發生男女親密行為，所以我才會問A女，A女才向我坦承事情的經過等語（偵二卷第42頁）；在我看到平板的對話紀錄以前，我就覺得A女有與被告交往，因為A女之前曾叫我載她去○○市場及○○路被告擺攤的地方找被告，暑假將結束時，A女說被告要當她的家教老師，於是我去○○路滷味攤跟被告接觸看看，交談過程中，我覺得他談吐很誠懇，我就沒有猜疑，但開學以後，我發現A女常關在房間裡不知道做什麼，所以我才找機會去看她的平板，雖然我不記得詳細的對話紀錄內容，但對話中有談到發生性行為的事情，所以我找A女了解發生了什麼事，A女在我跟她說明法律規定後，才卸下心房向我坦承被告有對她做哪些事，但她不敢跟我說得很清楚，她只說有發生性行為等語（偵三卷第113頁）；於原審證稱：我於108年12月間看到A女平板裡面的對話紀錄，我現在不記得詳細的內容，印象中是發現A女和被告的男女關係不正常，有談論到關於性行為的事情，所以我才單獨找A女到住家樓下的市場攤位有休息的座位，去慢慢開導她，讓她知道我不會去怪她真的有發生性行為，她才願意把實際的情況說出來，然後解除了那段時間她精神壓力相當大的異常行為等語（原審卷第163頁）。
　③依B男上開證述可知，其於108年8、9月間即已因A女經常要去找被告、聊天時提及被告、要讓被告當家教等端倪，發現被告與A女間過從甚密，而至被告之滷味攤與被告交談，惟因交談後認為被告應非不懂分際之人，而暫放戒心；然於108年12月間，復發現A女常關在房間裡不知道在做什麼、有精神壓力相當大的異常行為，故查看A女之平板，而看到被告與A女之臉書對話紀錄。B男雖未保存該對話紀錄，亦未完整敘明所見之內容，然其於歷次證述中均證稱被告與A女於對話中有談及性行為，足使其認為被告與A女有交往、確實發生過性行為之情形，故主動向A女確認，並於循循善誘後，A女始說出其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事等情，核與A女上開證述相符，足認B男確有看到該對話紀錄，進而向A女詢問與被告間之關係。且觀C女於偵查證稱：B男於某個晚上突然把A女叫到樓下，他們在樓下談了很久，上來時我有問B男發生什麼事，B男只回答我說他會處理，A女就爆哭等語（偵三卷第102頁），衡情B男找A女確認有無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A女有爆哭之舉，應係因A女本無意與被告發生性行為，然因未能堅持己身之原則，而瞞著B男、C女，數次半夜偷跑出門去找被告，並與被告發生性行為，A女當時所承受之壓力、自責、愧疚及無助等負面情緒，在說出一切後而眼淚潰堤，顯合於常情，自得據以證明被告與A女確有發生性行為。
　⒊綜上所述，被告於108年5月間某日、6月間某日、7至8月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各與A女性交1次、1次、9次、6次、6次、4次（合計27次）之事實，業據A女證述明確，且有補強證據佐證，實可認定。
　㈢A女於偵查證稱：被告與我發生性行為時，知道我的年紀，我和被告是在國一下學期因學校吉他社而認識的等語（偵一卷第14頁）；於原審證稱：被告與我發生性行為時，知道我的年紀，因為我有和被告說過，我們學校只有國一和國二的學生會有社團等語（原審卷第145、162頁）。衡以我國之就學年齡，國小畢業約12歲、國中畢業約15歲，故國中一、二年級之學生通常為12至14歲，又被告既然參與A女所就讀之學校社團，自可知悉該校社團活動之參加學生為國一生和國二生，且A女亦證稱已曾清楚告知被告自己之年齡，足認被告與A女發生性行為時，係明知A女為未滿14歲之人，是被告主觀上有對於未滿14歲女子性交之犯意，應堪認定。辯護人辯稱被告當時不知A女未滿14歲，不足採信。
  ㈣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本院依被告與B男於108年12月19日談話錄音內容（經B男錄音存證），可證被告曾向B男承認與A女有性行為：
　⑴該次談話的開頭，B男先說「我沒有直接處理，我在想說我老早去找過你，其實我那次特地帶A女去，我是發現她行為舉止不大正常」、「去了以後你跟我聊過天，我相信了你，小孩子平常跟我聊天我也相信小孩子」、「結果當我看到她的平板，我整個都傻掉了。」等語，被告則回以「我知道」、「我懂」、「嗯」，接著B男說「你們的對話我看了，我相信傳什麼你自己也很清楚，我真的傻掉了，你都曉得她只是個小孩子，她當你女兒都差不多了」、「這麼年紀小的小女生」等語，被告即表示「坦白講，這也沒什麼好丟臉的，今天這件事情，我個人我自己其實我在當下我在跟她當時剛開始的時候都還好，是後來到了後期，她講話方式有的時候真的，會讓我忘記忘記她原本的生活…這不是我不是推究其詞，我不是推究其詞，當然現在講起來會覺得沒有意義，當然而且說實在的，現在我只是先把我的話講完而已，其實你會這樣子私底下來找我，其實，我也很感激你，通常基本上很多個案子不需要透過這種方式」、「那這一次我也在之前我在剛開始，那時候剛開始我還沒有很…就是一種迷思吧，我也只是單純想說啊在這年紀不適合，可是因為說真的，就是很單純的聊天方式，她跟我，她表現出來的那個成熟的樣子，有時候真的會不小心忘記她原本的生活，那我必須說這這完全是我的錯，所以不管怎麼講就是以不傷害她為原則，該怎麼辦就怎麼辦這樣…因為我已經即使，後來發現慢慢下去的時候我也是跟她說（模糊）我不是那個會推的，這個爸爸你放心。」等語（偵一卷第25頁），可見於B男向被告提及看到平板的對話紀錄後，被告隨即主動表示是自己的錯、自己忘記A女原本的生活，絕對不會推卸責任，該如何處理即如何處理。
　⑵B男接著表示「她把發生的過程怎麼發生的，她敘述給我聽，我覺得依你的心智，以你大她的年紀，你不應該用這樣誘導的方式去跟她講說發生關係沒有什麼，把她帶到你的家裡去，去這麼做」等語（偵一卷第25頁），互核A女於偵查證稱：我一開始不願意和被告發生性行為，是因為他向我說國外的女生都在這個時間發生性行為，說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聽了之後，才與他發生性行為等語（偵一卷第13-15頁），可認B男此段內容係指責被告不該以「國外的女生都在這個時間發生性行為，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等語勸使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對此，被告表示「這個是我的問題，這個是我的問題，沒有關係…」等語（偵一卷第25頁），可見被告對於B男指責自己勸使A女發生性行為一事，立即表示是自己的問題，並未顯露出不明白B男所言為何事，亦未有何否認之反應，足認被告對於與A女發生性行為一情，係為承認。
　⑶B男接著講述自己、C女發現被告與A女發生性行為後，C女情緒失控、在家鬧自殺，自己也自責沒有把A女照顧好，以及A女擔心被告會找人去學校打她等事（偵一卷第25-26頁），被告則回以「好，爸爸我現在跟你講，今天這件事情都已經發生了，就是我只是希望說，爸爸你什麼事情，畢竟我們家兩個老的，就是盡量不要讓家人知道因為六七十歲（模糊）」等語，並於B男詢問「怎麼擔，面對法律責任嗎？你要承擔的方式要怎麼承擔，你說」時，表示「我覺得法律途徑是必經之路」（偵一卷第26頁），足認被告表明願意承擔其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相關法律責任，只是希望能不要告訴家人，因為家人年紀已大。
　⑷B男又詢問被告有無對其他小孩這麼做過，被告立即表示沒有，B男接著指責被告「你也算教職人員，你怎會…怎麼會允許自己做的這樣的錯事」，被告則再次表示「所以為什麼我才說要面對司法」（偵一卷第26頁），亦可見被告再次表明會面對其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相關司法程序。嗣B男亦表明其認為透過法律途徑是最好的處理方式，於是被告開始詢問B男相關司法程序之通知書是否會寄到戶籍地（偵一卷第27頁）。
　⑸於對話過程中，係被告先主動提到賠償之事（偵一卷第29頁），B男則表示和解金額是看被告的誠意，且縱使和解成立，該筆款項B男亦不會留著自己用，而是會捐給失親協會。此時，被告未能聽懂B男係提及何社福團體，故提出疑問（偵一卷第30頁）。即被告於對話過程中，對於B男所述內容有疑義或不懂之處，均會提出詢問，足證被告於B男指責其為何與A女發生性行為時，既未加以詢問B男所言為何事，且有上開所述表達是自己的錯之反應，可認被告係知悉B男在談論其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事而為道歉。
　⑹B男表示其希望被告面對應有的法律責任，讓A女知道，事情應該如何處理，被告便回答「我意思是說我承認，但沒有脅迫。」，B男則告以「我只能這樣子講，A女給我敘述過程中，即便沒有到脅迫的程度，也到達了誘拐的程度，跟小孩子講說這沒什麼，這女生都會發生，今天以一個心態未成熟的小女孩你這樣去做本來在法律上就是不允許的，更不要說社會道德上，這個錯誤你說如何獲得原諒」等語，被告表示除了抱歉，不知道還能說什麼（偵一卷第32頁），是對於B男再次指責被告以話術勸使A女發生性行為一事，被告並未否認，而是表達歉意，此亦足認被告係承認其有勸使A女為性行為無誤。
　⑺B男提及「為什麼法律會規定不得與未成年人或未滿16歲以下發生性行為，這就是為了這個去保護的小孩子心智不成熟」，被告表示「我沒有很注意到」，B男又繼續說「她沒有辦法辨別是非對錯所以他去規定成年人不得去做這樣的事情，不論對方是願意或不願意，如果法律不對一個最基本的要求，我再講一次很重的話，你任職教職不可能沒有這種心得說不得跟學生產生這樣的行為」，被告提出詢問「沒有，你說的是刑法嗎」，B男解釋道「對，這是刑法的問題，或許你不能知道的很清楚，但是不得跟未成年人、不得跟學生產生這樣的事情，我相信你非常的清楚，在任何一邊任教職的人心理都非常清楚，這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所以我才要你去面對法律的責任」等語（偵一卷第36頁），參以被告與B男之該次對話中，多次提到因為A女表現得過於成熟，所以自己才會一時忘記A女原本的生活、A女的年紀不適合（偵一卷第25、28頁），且於B男指責被告勸使A女發生性行為時，亦均未否認等情，可認被告對於A女年紀尚小，不應與A女發生性行為一情，係清楚知悉，而此所謂沒有很注意到、詢問是否涉及刑法一事，僅係不清楚與A女發生性行為會違反何具體法律規定、會有何相關刑事責任。
　⑻B男表示「當然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的，你不是要傷害她，沒錯只是你沒守好所有的本份，今天如果跟她一樣14、5歲我不會那麼生氣，因為是兩個無知的小孩做的事情，我不會氣成這樣，就因為你是任教職而且年紀大她那麼多，你的心智應該夠成熟，知道不當這樣做」、「這是我氣的地方」時，被告隨即回以「這真的是我的錯」（偵一卷第39-40頁），再次顯現出被告對於其與A女發生性行為一事，係承認並表示歉意。
　⑼辯護人於原審擷取「因為我真的不是所以當然你沒必要跟我講」、「爸爸我先，我不知道我今天什麼事」、「絕對發生的事情即使我一直絕對我絕對不會這我可以給你保證，這真的不是」等語而謂被告於談話中係否認對於A女為性行為，實係斷章取義，蓋被告於該次談話中已承認有與A女發生性行為一情，業如前述，至於被告說「因為我真的不是，所以當然你沒必要跟我講」之語意，係被告與B男探討本案可能進行之刑事程序，被告之意乃在表達不是很清楚相關程序，並表示B男當然沒有告知相關法律程序之義務，並非討論有無與A女為性行為（見偵一卷第35頁）；另就辯護人認被告說「爸爸我先，我不知道我今天什麼事」、「絕對發生的事情即使我一直絕對我絕對不會這我可以給你保證，這真的不是」等語，係表達否認之部分，因被告此2句話並不完整，尚難僅以「我不知道」、「我絕對不會」之否認字眼即謂係否認有與A女發生性行為，況被告說出此2句話後，B男、被告接著說上開⑻之內容，更可認被告之此2句話無否認有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意。
　⑽綜上，就被告與B男此次對話，堪認被告確實係向B男承認其有與A女為性行為。參以被告為73年次之人，自陳具有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於本案發生時曾擔任學校社團老師之助手、現從事工地工程之工作（原審卷第72、181頁），復於該次對話中多次詢問B男與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之法律效果、司法程序為何，足認依被告之智識能力及社會經驗，當知悉認罪之法律效果，若非確有其事，應無自陷己罪之必要，其事後翻供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⒉關於被告與B男之LINE對話有傳送「我也絕對沒有做出這樣的事情」部分：
    觀之被告與B男於108年12月19日談話時，不斷提到不要讓家人知道此事，因為家人年紀已大，會有生命問題等語（偵一卷第26、30-33、38-39頁），且被告亦於同年月23日向B男表示：我有把大概的情形和我媽說了，她現在處於非常不穩定的狀態等語，此有被告與B男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參（偵一卷第81頁）。若被告自認自己係因未經B男、C女之同意而與A女單獨外出一事有錯，則尚難想像此錯誤有嚴重到不能讓家人知道、會讓家人有生命危險，況自上開被告與B男於108年12月19日談話內容以觀，被告實係坦承自己有與A女為性行為，相較於單獨外出，因與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而擔心家人承受不了，始符常情。復觀之B男於108年12月25日傳送：C女現在仍然要找到你的父母給一個交代，為何你的父母允許你帶著這樣年紀的小孩回家「這樣做」等訊息予被告，被告則回覆：不好意思我先處理我家人的部分，請給我一兩天時間等語，此有被告與B男之LINE對話擷圖在卷可佐（偵一卷第84頁），自被告僅回覆自己要先安撫家人，而未有何否認之舉以觀，可見被告對於其有帶A女回住處發生性行為一事，與108年12月19日與B男談話時相同，均係承認之態度。又B男於翌日（26日）傳送：我不知道為何你能那麼過分，竟然會有學校三年級的男生傳開，今天有人來問A女是否與你發生關係等訊息予被告，被告回以「我根本沒有說出任何事情」、「今天這件事情根本不會適合出現在學校」、「我也絕對沒有做出這樣的事情」等語，亦有被告與B男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考（偵一卷第84頁），參以此段對話之前後文義，及被告案發後均係向B男表達承認之立場以觀，被告所回覆之意應為：我沒有向他人說過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事，我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事根本不適合被公開到學校，我也絕對沒有做出散布此事之舉。是辯護人逕將「我也絕對沒有做出這樣的事情」解釋為：被告絕對沒有與A女為性行為，顯有誤會。
　⒊按證人之供述前後稍有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究竟何者為可採，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從而供述之一部認為真實者，予以採取，自非證據法則所不許。又證人就其經歷事項能否為完整之描述，繫諸其對事件之感受、理解、記憶及陳述能力、接受詢問時之環境、詢問者之問答方式等條件，且犯罪被害人對於犯罪所受之相對待遇之敘述，受個人思考方式、記憶能力及犯罪距離案發時間久暫等因素侷限，往往對於枝微末節無法完整連貫地呈現，尚可能因對不同事實之記憶混淆，而有錯誤陳述之情形。況性侵案件之被害人於遭性侵害之際，身心均受強大傷害，加以受到性侵害後所引起之反應，諸如對安全之顧慮、再度受害之恐懼、情緒低潮、焦慮，以及對性產生之反感等因素交錯下，本難期待其於事後司法程序之歷次證述中，得以分毫不差地拼湊案發過程之全貌，且其為避免再次受傷而不願回想其過去之被害經驗，故其就上開細節之記憶已因時間之經過而逐漸淡忘，致發生前後所述不盡一致之情形，不違事理，尚不能以其上述細節前後陳述不一，遽認其證述不實。查A女雖曾於偵查證稱其未將與被告交往之事告訴他人，惟自甲女與被告不熟識卻知悉被告之住處、甲女證述A女有向其說過與被告交往、發生性行為等事，堪認A女於原審證稱有告知過甲女等語，應較其前開偵查所述可採，是不因此部分之前後所述稍有不同而足推翻A女全部證述之可信性。
　⒋B男雖未將A女與被告間於網路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內容加以保存，然該對話紀錄係因為A女怕C女看到會情緒不穩定、想不開，所以A女自行將之刪除，B男對A女之刪除行為，事先並不知情，業據A女及B男證述在卷（原審卷第159、168-169頁），故對B男而言，其未必能預期到此情，而及時保存對話紀錄。況B男於108年12月10幾日發現平板內之對話紀錄後，隨即於同年月19日約被告出來談論此事，觀之B男與被告此次見面之譯文，可認被告表現出承認之態度，前已述明，是B男會想到要保存對話紀錄以避免被告否認之機率，本即較低。再佐以B男於偵查證稱：我拒絕讓A女去驗傷是因為驗傷時間點距離本案發生時間點已經隔了很久，而且被告也對我承認有做這些事情，所以我認為沒有驗傷的必要、避免讓小孩受二次傷害等語（偵二卷第108頁，註：事後已補行疑似性侵害驗傷診斷書在卷），亦可認B男當時確實因被告承認犯行而未為更多的證據保存，此與常情難認有何相違。
  ㈤公訴意旨雖認為被告與A女係於108年6月9日發生性行為，惟依上開A女於109年10月5日偵查證稱：108年6月9日是我跟員警說印象中是在哪一天的前後，警察就說那就寫6月9日等語（偵二卷第44頁），可認A女不確定是否為108年6月9日，僅能確定是那附近的幾日，故就此次之性行為時間點宜認為係「000年0月間某日」，併予敘明。
  ㈥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屬卸飾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又被告所犯之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罪，已以被害人之年齡未滿14歲為處罰條件，應認係就被害人為少年所定之特別處罰規定，自無再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加重其刑之餘地，併此敘明。
　㈡按接續犯乃指行為人之數行為，於同一或密切接近時、地實行，侵害同一法益，而其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實難以強行分開，且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作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較為合理而言。是自其行為延續性觀察，固然必存有一段時間之特徵，但亦非毫無限制，倘竟綿延數月或經年，即難為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所允許，無評價為一個行為概念之餘地。而關於性交行為，通常以行為人發洩性慾完畢，作為認定性交次數之計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於經驗、論理上，殊難想像經年累月之長期多次性交，可以符合接續犯之行為概念，自不能評價為包括一罪之接續犯，仍應依數罪併罰之例予以分論併罰（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67號判決參照），是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犯之27次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屬接續犯，容有誤會。被告所為27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上開法律規定，並審酌被告明知A女尚未滿14歲，身心發展及性觀念意識均未臻健全成熟，尚無完整同意性交之能力，竟在不違反A女意願之情形下，不思克制己身情慾衝動，與A女於108年5月至11月間，在被告之住處發生性交行為共27次，足見其法治觀念淡薄，且被告犯後僅於B男面前坦承犯行，惟於警詢、偵訊及法院審理中均矢口否認，難認其有何悔意，所為應予非難；然念被告並無施以強暴、脅迫等方式為之，再審酌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各罪均量處有期徒刑3年6月。復審酌被告所犯上開27罪之罪質及被害人均相同、犯罪時間持續數月，若以實質累進加重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復考量因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其刑罰之方式，當足以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性之法理，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4月。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審各罪量刑及定應執行刑過輕；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經核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志程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敏惠提起上訴，檢察官何景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林青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盧雅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第1項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3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萬鈞


選任辯護人  洪士宏律師
            蘇辰雨律師
            甘芸甄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
侵訴字第52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一字第4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王萬鈞與AV000-A108339（民國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
    下稱A女）因A女之學校社團活動而結識，王萬鈞明知A女係
    未滿14歲之人，性自主能力及身體自主判斷能力均尚未成熟
    ，竟仍基於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意，於000年0月
    間某日、6月間某日、7至8月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
    在王萬鈞之高雄市○○區○○街00巷00弄0號住處內，未違反A女
    意願，各與A女性交1次、1次、9次、6次、6次、4次，共計2
    7次。嗣經A女之父AV000-A108339A（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
    男）發現王萬鈞與A女網路對話紀錄而察覺有異，詢問A女及
    王萬鈞後，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A女、B男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高
    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A女、B男、甲女於警詢證述無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查A女、B男、甲女於警詢之證述，均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
    外之陳述，為傳聞證據之證述。嗣A女、B男、甲女已於原審
    作證，且與其等上開警詢之證述內容相符，故其等警詢之證
    述非較可信且非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不符刑
    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定之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同法第
    159條第1項規定，均無證據能力。
  ㈡C女於警詢證述無證據能力
　　C女於警詢之證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傳
    聞證據之證述，且被告爭執此證據之證據能力，又查無刑事
    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所規定可例外具有證據能力
    等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C女於警詢之
    證述無證據能力。
  ㈢本判決所引用其他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均經檢察官、
    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16
    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
    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王萬鈞(下稱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對於未滿
　　14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行，辯稱：我雖有帶A女到我住處房
     間，但我和A女只是普通朋友，沒有發生過性行為；和B男
     談話的過程中，我認為自己未經B男、C女同意即與A女單獨
     出去一事係不妥當，所以才會愧疚、道歉云云。經查：
  ㈠上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A女證述綦詳，核與證人即A女
    父親B男、證人即A女同學甲女於偵查及原審、證人即A女之
    母親C女於偵查、證人即警員謝竹菁於偵查之證述相符，並
    有A女手繪被告住家示意圖、被告住處照片、高雄市立聯合
    醫院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三彌封卷)、告訴人B男
    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偵三彌封卷、原審卷第91-
    97頁)、告訴人B男與被告對話錄音譯文(偵三彌封卷)、高雄
    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1年10月13日高
    市家防性密字第11171662500號函暨附件個案輔導報告(原審
    卷第33-37頁)在卷可佐。
  ㈡被告確實有於上揭時、地，與A女性交共計27次：
  ⒈A女證述內容，具有可信性，論證如下：
　⑴A女於109年3月4日偵查證稱：【我於000年0月間在學校認識
    被告；同年0月間某日，我和被告約11時許在學校門口見面
    ，他騎機車載我去他家，於11時30分許至12時許間，我們在
    他家的房間內發生性行為，被告親我的嘴巴、胸部，也有脫
    我的衣服、摸我的下體，他有戴保險套、把潤滑液擦在他的
    生殖器並插入我的陰道，那是我第一次發生性行為；我一開
    始不願意和被告發生性行為，是因為他向我說國外的女生都
    在這個時間發生性行為，說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聽
    了之後，才與他發生性行為；同年6月9日發生性行為那次，
    我和被告約11時許在學校門口見面，被告載我去他家，然後
    在他房間內親我、摸我，並發生性行為；我與被告於同 年7
    至8月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在被告住處的房間內，
    各發生過9次、6次、6次、4次性行為，這些是我做筆錄時，
    看日期大概計算出來的次數】等語（偵一卷第13-15頁）。
　⑵A女復於109年10月5日偵查證稱：【我於000年0月間去過被告
    家2次，是第2次去的時候才和被告發生第一次的性行為，我
    不記得確切是108年5月幾日；和被告發生該次性行為時，被
    告有從床邊的行李箱（按：指多層置物櫃，下同）拿出潤滑
    液，抹在他的生殖器上，後來他就把生殖器插入我的陰道，
    但因為我向他說不行在陰道內射精，所以他是拔出來後用手
    自慰的方式射精；108年6月9日是我跟員警說印象中是在哪
    一天的前後，員警就說那就寫6月9日；同年7至8月間，我與
    被告發生9次性行為是推算出來的，因為那時候放假，所以
    時間比較多；同年9月及10月各發生6次性行為，此部分之次
    數及時間也是我推算出來的；於108年12月29日警詢時，和
    員警推算出我和被告最後一次發生性行為的時間約於108年1
    1月24日，因為我印象中是108年11月底那一週，加上有幾天
    是我要上課，不可能會見面，而且有時候我跟他發生性行為
    的時間是我在半夜出門，他再帶我去他家，但那陣子我的手
    機被媽媽沒收，要用學校的電腦才能與他聯繫，所以有電腦
    課的時間會比較有可能】等語（偵二卷第43-45頁）。
　⑶A女另於111年12月22日原審證稱：【我於000年0月間去過被
    告家2次，是第2次去的時候才和被告發生第一次的性行為，
    我記得很清楚；警詢計算時間、次數時有看日曆，因為我每
    個禮拜會有不同的事情要做，我就是看我那天活動之前有無
    和被告見面去推算說我那個月是哪幾天跟他發生性行為，也
    有參考我和B男說要出門的日期來一起推算，而且做筆錄那
    時候還有一點印象，因為距離案發時間比較近】等語（原審
    卷第149、160-161頁）。
　⑷觀諸A女前揭歷次所述，均證稱108年5月、6月間某日所發生
    之2次性行為係其第一次、第二次與人發生性行為，且第一
    次與被告發生性行為時，被告有戴保險套，還從床邊的行李
    箱拿出潤滑液，並把潤滑液擦在他的生殖器後再插入A女的
    陰道等情明確，前後所述內容並無刻意誇大或明顯矛盾之處
    ，且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其處女膜於1點、5點、11點
    有陳舊性裂傷，此有高雄市立聯合醫院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
    診斷書在卷可稽，核與A女證述情節相符，佐以被告於警詢
    供稱與A女並無任何糾紛、仇恨（警卷第4頁），A女應無誣
    陷被告之動機。另衡以A女當時之年齡僅13歲、社會經驗不
    豐，心智程度未臻成熟，倘非親身經歷，實難憑空編造前述
    性行為過程，故A女之證述具有高度可信性。
　⑸至A女對於108年7至8月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與被告發
    生性行為之次數雖均僅係推算，惟觀其證述可知，A女係參
    酌該段期間之上課情形、活動安排等以推算，此推算方式與
    證人即製作A女警詢筆錄之員警謝竹菁於偵查證稱：A女先向
    我說她每次與被告見面時，都有發生性行為，接著A女回想
    她與被告在該月中有見面幾次等語（偵二卷第86頁）相符。
    按人之記憶本有侷限性，因時間久遠而漸趨糢糊，除非係特
    殊情緒性事件、具紀念性事件，或事件本身有固定之時間週
    期而得推算者，否則難以清晰記憶某久遠事件發生之詳細情
    形或確切時間。查A女於原審證稱：【我和被告單獨出去時
    ，通常都是去學校或吃早餐，然後會去他家發生性行為；我
    們通常是平常日的半夜或凌晨早上、假日一起出去（原審卷
    第148頁）；因為我和被告在平日的半夜1至3時許碰面時，
    都是偷跑出門的，所以記得特別清楚，雖然不記得總共有幾
    次，但是蠻多次的，都是被告會到學校附近的便利商店旁類
    似公園的地方接我去他家，然後在他家發生性行為（原審卷
    第152-154頁）；早上我準備要上學時，才會離開被告家，
    被告和我會去吃早餐，或是直接把我載到學校附近，所以上
    學要穿的衣服，我都半夜出門時就帶著一起去被告家換，我
    家裡的人不會發現我不在家，因為平常我都是自己走路去上
    學】等語（原審卷第157頁），考量A女於本案發生期間年僅
    13歲，因年幼對於犯罪經過之認識、記憶與陳述能力，均較
    一般成年人微弱，是其既已清楚說明與被告通常相約碰面之
    時間、地點，及為了便利隔天早上直接去上學，會把上學要
    穿的衣服一併帶著等主要情節，並輔以當時之日常作息、活
    動安排等而推算出108年7至8月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
    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次數，尚與常理無悖。
　⑹佐以A女繪製被告房間之示意圖（警卷第63頁）及於偵查證稱
    ：【被告的家是3層樓的透天厝，客廳在1樓，2樓有2間房間
    ，分別是被告及其父母的房間，被告父母的房間是在透天厝
    的前側、靠近上樓的樓梯，被告的房間在透天厝的後側、是
    靠近下樓的樓梯；一進入被告的房間是面對床、行李箱，進
    門後的右方是擺放衣櫃，衣櫃比我高，被告的房間內沒有浴
    室，也沒有和浴室相通】等語（偵二卷第106-107頁），均
    與員警至被告家所拍攝之現場照片相符（警卷第47-53頁）
    ，若非曾經多次、較長時間待在被告房間，實難詳細、正確
    的描述被告房間之擺設，並具體指出被告係自床旁邊之行李
    箱拿出潤滑液，故上開示意圖、照片可補強A女之證述，足
    認A女確有其所證述之親身經驗。
　⒉除前開A女之證述外，另有下列補強證據：
　⑴自A女曾向甲女談及與被告交往、發生性行為之情形，可佐證
    A女之證述：
　①甲女於偵查證稱：【我和A女是國小五年級的同學，會認識被
    告是因為被告之前是A女學校的吉他社老師，A女是吉他社，
    當時社團有成果發表會，A女就找我一起去學校練習，這是
    我第一次見到被告，雖然我和被告不熟，但我知道被告家在
    鳳山，因為A女說過要搭捷運去鳳山找被告】等語（偵二卷
    第150頁）；於原審證稱：【我陪A女去學校練習成果發表會
    時，是第一次見到被告，後來在補習班時，有看到被告和A
    女約在便利商店的桌子教英文，A女會找我過去一起聽，所
    以我會見到被告，但我只有和被告問好而已，沒有講什麼話
    】等語（原審卷第135-136、141頁），堪認甲女與被告並非
    熟識，僅係見面會打招呼之關係，然甲女卻可正確說出被告
    家在鳳山，故有高度可能性係因A女有向其談論過被告之事
    。
　②甲女於偵查另證稱：A女有和我說過她和被告交往、發生性行
    為的事情等語（偵二卷第150頁）；於原審證稱：A女曾於見
    面時或用簡訊和我提過2、3次她和被告在被告家發生過性行
    為，但實際上A女和被告發生過幾次性行為，我不清楚等語
    （原審卷第140-142頁）。此與A女於原審證稱：我和被告發
    生性行為的事情，我只有和甲女說過，因為當時我和甲女的
    關係最好，所以在第一次和被告發生性行為之後，就有和甲
    女說等語（原審卷第155-156頁），上開甲女、A女之證述相
    互符合，可認A女確實有和甲女談論過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為
    之事。
　③審酌A女是因為被告表示國外的女生都在這個年紀即有性行為
    、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才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可知A
    女原本的想法應係認為依其年齡不應發生性行為，即對其而
    言，於此年紀與他人發生性行為並非光彩、值得與人炫耀之
    事，但A女卻告知甲女自己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事，足認A女
    確實有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否則無須憑空捏造並告知甲女。
  ⑵自B男看到被告與A女的臉書對話紀錄的反應，及A女向B男全
    盤托出後有哭泣之情形，亦可補強A女之證述：
　①A女於109年3月4日偵查證稱：B男於108年12月間從平板上看
    到我與被告的臉書對話紀錄，才會問我有沒有與被告交往、
    發生性行為，我才承認這些事等語（偵一卷第16頁）；於11
    0年12月16日偵查證稱：B男發現對話紀錄後，就問我有沒有
    和被告發生什麼，我說沒有，B男怕我在家不敢說，我們就
    到家裡樓下講，我才把事情都跟B男說，當時B男有向C女說
    我們要下樓，雖然C女一直追問，但B男當下沒有向C女說是
    發生什麼事情等語（偵三卷第115頁）；於111年12月22日原
    審證稱：我和被告的臉書對話紀錄中會說到關於性行為的事
    情（原審卷第151頁），B男看到我和被告的對話紀錄後，就
    問我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是不是有跟被告發生性行為，我
    一開始不敢講、只是一直哭，B男就說可以告訴他、沒有關
    係，我就把事情的經過告訴B男（原審卷第158頁）等語。
　②B男於偵查證稱：我在108年8、9月的暑假發現A女怪怪的，她
    一直想去找被告，我怕A女喜歡被告，所以我有去找被告，
    去了之後發現被告與女生的關係分的很清楚，而且他說他是
    教職人員，不會讓小孩發生這樣的事，直到108年12月10幾
    日，我從平板內發現A女與被告有親密的對話，我問A女是何
    情形，她才告訴我事情的經過，我便於108年12月19日去找
    被告等語（偵一卷第16-17頁）；復於偵查證稱：我曾在平
    板內看到A女與被告的對話紀錄，雖然我現在記不清楚詳細
    的內容，但我看了之後認為他們之間可能有發生男女親密行
    為，所以我才會問A女，A女才向我坦承事情的經過等語（偵
    二卷第42頁）；在我看到平板的對話紀錄以前，我就覺得A
    女有與被告交往，因為A女之前曾叫我載她去○○市場及○○路
    被告擺攤的地方找被告，暑假將結束時，A女說被告要當她
    的家教老師，於是我去○○路滷味攤跟被告接觸看看，交談過
    程中，我覺得他談吐很誠懇，我就沒有猜疑，但開學以後，
    我發現A女常關在房間裡不知道做什麼，所以我才找機會去
    看她的平板，雖然我不記得詳細的對話紀錄內容，但對話中
    有談到發生性行為的事情，所以我找A女了解發生了什麼事
    ，A女在我跟她說明法律規定後，才卸下心房向我坦承被告
    有對她做哪些事，但她不敢跟我說得很清楚，她只說有發生
    性行為等語（偵三卷第113頁）；於原審證稱：我於108年12
    月間看到A女平板裡面的對話紀錄，我現在不記得詳細的內
    容，印象中是發現A女和被告的男女關係不正常，有談論到
    關於性行為的事情，所以我才單獨找A女到住家樓下的市場
    攤位有休息的座位，去慢慢開導她，讓她知道我不會去怪她
    真的有發生性行為，她才願意把實際的情況說出來，然後解
    除了那段時間她精神壓力相當大的異常行為等語（原審卷第
    163頁）。
　③依B男上開證述可知，其於108年8、9月間即已因A女經常要去
    找被告、聊天時提及被告、要讓被告當家教等端倪，發現被
    告與A女間過從甚密，而至被告之滷味攤與被告交談，惟因
    交談後認為被告應非不懂分際之人，而暫放戒心；然於108
    年12月間，復發現A女常關在房間裡不知道在做什麼、有精
    神壓力相當大的異常行為，故查看A女之平板，而看到被告
    與A女之臉書對話紀錄。B男雖未保存該對話紀錄，亦未完整
    敘明所見之內容，然其於歷次證述中均證稱被告與A女於對
    話中有談及性行為，足使其認為被告與A女有交往、確實發
    生過性行為之情形，故主動向A女確認，並於循循善誘後，A
    女始說出其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事等情，核與A女上開證述
    相符，足認B男確有看到該對話紀錄，進而向A女詢問與被告
    間之關係。且觀C女於偵查證稱：B男於某個晚上突然把A女
    叫到樓下，他們在樓下談了很久，上來時我有問B男發生什
    麼事，B男只回答我說他會處理，A女就爆哭等語（偵三卷第
    102頁），衡情B男找A女確認有無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A女
    有爆哭之舉，應係因A女本無意與被告發生性行為，然因未
    能堅持己身之原則，而瞞著B男、C女，數次半夜偷跑出門去
    找被告，並與被告發生性行為，A女當時所承受之壓力、自
    責、愧疚及無助等負面情緒，在說出一切後而眼淚潰堤，顯
    合於常情，自得據以證明被告與A女確有發生性行為。
　⒊綜上所述，被告於108年5月間某日、6月間某日、7至8月間、
    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各與A女性交1次、1次、9次、6次
    、6次、4次（合計27次）之事實，業據A女證述明確，且有
    補強證據佐證，實可認定。
　㈢A女於偵查證稱：被告與我發生性行為時，知道我的年紀，我
    和被告是在國一下學期因學校吉他社而認識的等語（偵一卷
    第14頁）；於原審證稱：被告與我發生性行為時，知道我的
    年紀，因為我有和被告說過，我們學校只有國一和國二的學
    生會有社團等語（原審卷第145、162頁）。衡以我國之就學
    年齡，國小畢業約12歲、國中畢業約15歲，故國中一、二年
    級之學生通常為12至14歲，又被告既然參與A女所就讀之學
    校社團，自可知悉該校社團活動之參加學生為國一生和國二
    生，且A女亦證稱已曾清楚告知被告自己之年齡，足認被告
    與A女發生性行為時，係明知A女為未滿14歲之人，是被告主
    觀上有對於未滿14歲女子性交之犯意，應堪認定。辯護人辯
    稱被告當時不知A女未滿14歲，不足採信。
  ㈣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本院依被告與B男於108年12月19日談話錄音內容（經B男錄音
    存證），可證被告曾向B男承認與A女有性行為：
　⑴該次談話的開頭，B男先說「我沒有直接處理，我在想說我老
    早去找過你，其實我那次特地帶A女去，我是發現她行為舉
    止不大正常」、「去了以後你跟我聊過天，我相信了你，小
    孩子平常跟我聊天我也相信小孩子」、「結果當我看到她的
    平板，我整個都傻掉了。」等語，被告則回以「我知道」、
    「我懂」、「嗯」，接著B男說「你們的對話我看了，我相
    信傳什麼你自己也很清楚，我真的傻掉了，你都曉得她只是
    個小孩子，她當你女兒都差不多了」、「這麼年紀小的小女
    生」等語，被告即表示「坦白講，這也沒什麼好丟臉的，今
    天這件事情，我個人我自己其實我在當下我在跟她當時剛開
    始的時候都還好，是後來到了後期，她講話方式有的時候真
    的，會讓我忘記忘記她原本的生活…這不是我不是推究其詞
    ，我不是推究其詞，當然現在講起來會覺得沒有意義，當然
    而且說實在的，現在我只是先把我的話講完而已，其實你會
    這樣子私底下來找我，其實，我也很感激你，通常基本上很
    多個案子不需要透過這種方式」、「那這一次我也在之前我
    在剛開始，那時候剛開始我還沒有很…就是一種迷思吧，我
    也只是單純想說啊在這年紀不適合，可是因為說真的，就是
    很單純的聊天方式，她跟我，她表現出來的那個成熟的樣子
    ，有時候真的會不小心忘記她原本的生活，那我必須說這這
    完全是我的錯，所以不管怎麼講就是以不傷害她為原則，該
    怎麼辦就怎麼辦這樣…因為我已經即使，後來發現慢慢下去
    的時候我也是跟她說（模糊）我不是那個會推的，這個爸爸
    你放心。」等語（偵一卷第25頁），可見於B男向被告提及
    看到平板的對話紀錄後，被告隨即主動表示是自己的錯、自
    己忘記A女原本的生活，絕對不會推卸責任，該如何處理即
    如何處理。
　⑵B男接著表示「她把發生的過程怎麼發生的，她敘述給我聽，
    我覺得依你的心智，以你大她的年紀，你不應該用這樣誘導
    的方式去跟她講說發生關係沒有什麼，把她帶到你的家裡去
    ，去這麼做」等語（偵一卷第25頁），互核A女於偵查證稱
    ：我一開始不願意和被告發生性行為，是因為他向我說國外
    的女生都在這個時間發生性行為，說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
    事，我聽了之後，才與他發生性行為等語（偵一卷第13-15
    頁），可認B男此段內容係指責被告不該以「國外的女生都
    在這個時間發生性行為，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等語勸
    使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對此，被告表示「這個是我的問
    題，這個是我的問題，沒有關係…」等語（偵一卷第25頁）
    ，可見被告對於B男指責自己勸使A女發生性行為一事，立即
    表示是自己的問題，並未顯露出不明白B男所言為何事，亦
    未有何否認之反應，足認被告對於與A女發生性行為一情，
    係為承認。
　⑶B男接著講述自己、C女發現被告與A女發生性行為後，C女情
    緒失控、在家鬧自殺，自己也自責沒有把A女照顧好，以及A
    女擔心被告會找人去學校打她等事（偵一卷第25-26頁），
    被告則回以「好，爸爸我現在跟你講，今天這件事情都已經
    發生了，就是我只是希望說，爸爸你什麼事情，畢竟我們家
    兩個老的，就是盡量不要讓家人知道因為六七十歲（模糊）
    」等語，並於B男詢問「怎麼擔，面對法律責任嗎？你要承
    擔的方式要怎麼承擔，你說」時，表示「我覺得法律途徑是
    必經之路」（偵一卷第26頁），足認被告表明願意承擔其與
    A女發生性行為之相關法律責任，只是希望能不要告訴家人
    ，因為家人年紀已大。
　⑷B男又詢問被告有無對其他小孩這麼做過，被告立即表示沒有
    ，B男接著指責被告「你也算教職人員，你怎會…怎麼會允許
    自己做的這樣的錯事」，被告則再次表示「所以為什麼我才
    說要面對司法」（偵一卷第26頁），亦可見被告再次表明會
    面對其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相關司法程序。嗣B男亦表明其認
    為透過法律途徑是最好的處理方式，於是被告開始詢問B男
    相關司法程序之通知書是否會寄到戶籍地（偵一卷第27頁）
    。
　⑸於對話過程中，係被告先主動提到賠償之事（偵一卷第29頁
    ），B男則表示和解金額是看被告的誠意，且縱使和解成立
    ，該筆款項B男亦不會留著自己用，而是會捐給失親協會。
    此時，被告未能聽懂B男係提及何社福團體，故提出疑問（
    偵一卷第30頁）。即被告於對話過程中，對於B男所述內容
    有疑義或不懂之處，均會提出詢問，足證被告於B男指責其
    為何與A女發生性行為時，既未加以詢問B男所言為何事，且
    有上開所述表達是自己的錯之反應，可認被告係知悉B男在
    談論其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事而為道歉。
　⑹B男表示其希望被告面對應有的法律責任，讓A女知道，事情
    應該如何處理，被告便回答「我意思是說我承認，但沒有脅
    迫。」，B男則告以「我只能這樣子講，A女給我敘述過程中
    ，即便沒有到脅迫的程度，也到達了誘拐的程度，跟小孩子
    講說這沒什麼，這女生都會發生，今天以一個心態未成熟的
    小女孩你這樣去做本來在法律上就是不允許的，更不要說社
    會道德上，這個錯誤你說如何獲得原諒」等語，被告表示除
    了抱歉，不知道還能說什麼（偵一卷第32頁），是對於B男
    再次指責被告以話術勸使A女發生性行為一事，被告並未否
    認，而是表達歉意，此亦足認被告係承認其有勸使A女為性
    行為無誤。
　⑺B男提及「為什麼法律會規定不得與未成年人或未滿16歲以下
    發生性行為，這就是為了這個去保護的小孩子心智不成熟」
    ，被告表示「我沒有很注意到」，B男又繼續說「她沒有辦
    法辨別是非對錯所以他去規定成年人不得去做這樣的事情，
    不論對方是願意或不願意，如果法律不對一個最基本的要求
    ，我再講一次很重的話，你任職教職不可能沒有這種心得說
    不得跟學生產生這樣的行為」，被告提出詢問「沒有，你說
    的是刑法嗎」，B男解釋道「對，這是刑法的問題，或許你
    不能知道的很清楚，但是不得跟未成年人、不得跟學生產生
    這樣的事情，我相信你非常的清楚，在任何一邊任教職的人
    心理都非常清楚，這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所以我才要你去
    面對法律的責任」等語（偵一卷第36頁），參以被告與B男
    之該次對話中，多次提到因為A女表現得過於成熟，所以自
    己才會一時忘記A女原本的生活、A女的年紀不適合（偵一卷
    第25、28頁），且於B男指責被告勸使A女發生性行為時，亦
    均未否認等情，可認被告對於A女年紀尚小，不應與A女發生
    性行為一情，係清楚知悉，而此所謂沒有很注意到、詢問是
    否涉及刑法一事，僅係不清楚與A女發生性行為會違反何具
    體法律規定、會有何相關刑事責任。
　⑻B男表示「當然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的，你不是要傷害她，沒
    錯只是你沒守好所有的本份，今天如果跟她一樣14、5歲我
    不會那麼生氣，因為是兩個無知的小孩做的事情，我不會氣
    成這樣，就因為你是任教職而且年紀大她那麼多，你的心智
    應該夠成熟，知道不當這樣做」、「這是我氣的地方」時，
    被告隨即回以「這真的是我的錯」（偵一卷第39-40頁），
    再次顯現出被告對於其與A女發生性行為一事，係承認並表
    示歉意。
　⑼辯護人於原審擷取「因為我真的不是所以當然你沒必要跟我
    講」、「爸爸我先，我不知道我今天什麼事」、「絕對發生
    的事情即使我一直絕對我絕對不會這我可以給你保證，這真
    的不是」等語而謂被告於談話中係否認對於A女為性行為，
    實係斷章取義，蓋被告於該次談話中已承認有與A女發生性
    行為一情，業如前述，至於被告說「因為我真的不是，所以
    當然你沒必要跟我講」之語意，係被告與B男探討本案可能
    進行之刑事程序，被告之意乃在表達不是很清楚相關程序，
    並表示B男當然沒有告知相關法律程序之義務，並非討論有
    無與A女為性行為（見偵一卷第35頁）；另就辯護人認被告
    說「爸爸我先，我不知道我今天什麼事」、「絕對發生的事
    情即使我一直絕對我絕對不會這我可以給你保證，這真的不
    是」等語，係表達否認之部分，因被告此2句話並不完整，
    尚難僅以「我不知道」、「我絕對不會」之否認字眼即謂係
    否認有與A女發生性行為，況被告說出此2句話後，B男、被
    告接著說上開⑻之內容，更可認被告之此2句話無否認有與A
    女發生性行為之意。
　⑽綜上，就被告與B男此次對話，堪認被告確實係向B男承認其
    有與A女為性行為。參以被告為73年次之人，自陳具有大學
    畢業之智識程度，於本案發生時曾擔任學校社團老師之助手
    、現從事工地工程之工作（原審卷第72、181頁），復於該
    次對話中多次詢問B男與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之法律效果、
    司法程序為何，足認依被告之智識能力及社會經驗，當知悉
    認罪之法律效果，若非確有其事，應無自陷己罪之必要，其
    事後翻供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⒉關於被告與B男之LINE對話有傳送「我也絕對沒有做出這樣的
    事情」部分：
    觀之被告與B男於108年12月19日談話時，不斷提到不要讓家
    人知道此事，因為家人年紀已大，會有生命問題等語（偵一
    卷第26、30-33、38-39頁），且被告亦於同年月23日向B男
    表示：我有把大概的情形和我媽說了，她現在處於非常不穩
    定的狀態等語，此有被告與B男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
    參（偵一卷第81頁）。若被告自認自己係因未經B男、C女之
    同意而與A女單獨外出一事有錯，則尚難想像此錯誤有嚴重
    到不能讓家人知道、會讓家人有生命危險，況自上開被告與
    B男於108年12月19日談話內容以觀，被告實係坦承自己有與
    A女為性行為，相較於單獨外出，因與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
    交行為，而擔心家人承受不了，始符常情。復觀之B男於108
    年12月25日傳送：C女現在仍然要找到你的父母給一個交代
    ，為何你的父母允許你帶著這樣年紀的小孩回家「這樣做」
    等訊息予被告，被告則回覆：不好意思我先處理我家人的部
    分，請給我一兩天時間等語，此有被告與B男之LINE對話擷
    圖在卷可佐（偵一卷第84頁），自被告僅回覆自己要先安撫
    家人，而未有何否認之舉以觀，可見被告對於其有帶A女回
    住處發生性行為一事，與108年12月19日與B男談話時相同，
    均係承認之態度。又B男於翌日（26日）傳送：我不知道為
    何你能那麼過分，竟然會有學校三年級的男生傳開，今天有
    人來問A女是否與你發生關係等訊息予被告，被告回以「我
    根本沒有說出任何事情」、「今天這件事情根本不會適合出
    現在學校」、「我也絕對沒有做出這樣的事情」等語，亦有
    被告與B男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考（偵一卷第84頁）
    ，參以此段對話之前後文義，及被告案發後均係向B男表達
    承認之立場以觀，被告所回覆之意應為：我沒有向他人說過
    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事，我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事根本不適合
    被公開到學校，我也絕對沒有做出散布此事之舉。是辯護人
    逕將「我也絕對沒有做出這樣的事情」解釋為：被告絕對沒
    有與A女為性行為，顯有誤會。
　⒊按證人之供述前後稍有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究竟何者為
    可採，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
    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
    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
    均為不可採信。從而供述之一部認為真實者，予以採取，自
    非證據法則所不許。又證人就其經歷事項能否為完整之描述
    ，繫諸其對事件之感受、理解、記憶及陳述能力、接受詢問
    時之環境、詢問者之問答方式等條件，且犯罪被害人對於犯
    罪所受之相對待遇之敘述，受個人思考方式、記憶能力及犯
    罪距離案發時間久暫等因素侷限，往往對於枝微末節無法完
    整連貫地呈現，尚可能因對不同事實之記憶混淆，而有錯誤
    陳述之情形。況性侵案件之被害人於遭性侵害之際，身心均
    受強大傷害，加以受到性侵害後所引起之反應，諸如對安全
    之顧慮、再度受害之恐懼、情緒低潮、焦慮，以及對性產生
    之反感等因素交錯下，本難期待其於事後司法程序之歷次證
    述中，得以分毫不差地拼湊案發過程之全貌，且其為避免再
    次受傷而不願回想其過去之被害經驗，故其就上開細節之記
    憶已因時間之經過而逐漸淡忘，致發生前後所述不盡一致之
    情形，不違事理，尚不能以其上述細節前後陳述不一，遽認
    其證述不實。查A女雖曾於偵查證稱其未將與被告交往之事
    告訴他人，惟自甲女與被告不熟識卻知悉被告之住處、甲女
    證述A女有向其說過與被告交往、發生性行為等事，堪認A女
    於原審證稱有告知過甲女等語，應較其前開偵查所述可採，
    是不因此部分之前後所述稍有不同而足推翻A女全部證述之
    可信性。
　⒋B男雖未將A女與被告間於網路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內容加
    以保存，然該對話紀錄係因為A女怕C女看到會情緒不穩定、
    想不開，所以A女自行將之刪除，B男對A女之刪除行為，事
    先並不知情，業據A女及B男證述在卷（原審卷第159、168-1
    69頁），故對B男而言，其未必能預期到此情，而及時保存
    對話紀錄。況B男於108年12月10幾日發現平板內之對話紀錄
    後，隨即於同年月19日約被告出來談論此事，觀之B男與被
    告此次見面之譯文，可認被告表現出承認之態度，前已述明
    ，是B男會想到要保存對話紀錄以避免被告否認之機率，本
    即較低。再佐以B男於偵查證稱：我拒絕讓A女去驗傷是因為
    驗傷時間點距離本案發生時間點已經隔了很久，而且被告也
    對我承認有做這些事情，所以我認為沒有驗傷的必要、避免
    讓小孩受二次傷害等語（偵二卷第108頁，註：事後已補行
    疑似性侵害驗傷診斷書在卷），亦可認B男當時確實因被告
    承認犯行而未為更多的證據保存，此與常情難認有何相違。
  ㈤公訴意旨雖認為被告與A女係於108年6月9日發生性行為，惟
    依上開A女於109年10月5日偵查證稱：108年6月9日是我跟員
    警說印象中是在哪一天的前後，警察就說那就寫6月9日等語
    （偵二卷第44頁），可認A女不確定是否為108年6月9日，僅
    能確定是那附近的幾日，故就此次之性行為時間點宜認為係
    「000年0月間某日」，併予敘明。
  ㈥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屬卸飾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
    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
    為性交罪。又被告所犯之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罪，已以被害
    人之年齡未滿14歲為處罰條件，應認係就被害人為少年所定
    之特別處罰規定，自無再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規定加重其刑之餘地，併此敘明。
　㈡按接續犯乃指行為人之數行為，於同一或密切接近時、地實
    行，侵害同一法益，而其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
    社會健全觀念，實難以強行分開，且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
    數個舉動之接續作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較為合理而言。
    是自其行為延續性觀察，固然必存有一段時間之特徵，但亦
    非毫無限制，倘竟綿延數月或經年，即難為一般社會健全觀
    念所允許，無評價為一個行為概念之餘地。而關於性交行為
    ，通常以行為人發洩性慾完畢，作為認定性交次數之計算，
    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於經驗、論理上，殊難想像經年累
    月之長期多次性交，可以符合接續犯之行為概念，自不能評
    價為包括一罪之接續犯，仍應依數罪併罰之例予以分論併罰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67號判決參照），是公訴意
    旨認被告所犯之27次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屬接
    續犯，容有誤會。被告所為27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
    ，應予分論併罰。
四、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上開法律規定，並審酌被告
    明知A女尚未滿14歲，身心發展及性觀念意識均未臻健全成
    熟，尚無完整同意性交之能力，竟在不違反A女意願之情形
    下，不思克制己身情慾衝動，與A女於108年5月至11月間，
    在被告之住處發生性交行為共27次，足見其法治觀念淡薄，
    且被告犯後僅於B男面前坦承犯行，惟於警詢、偵訊及法院
    審理中均矢口否認，難認其有何悔意，所為應予非難；然念
    被告並無施以強暴、脅迫等方式為之，再審酌被告自述之教
    育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
    錄表所示之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各罪均量處有期徒刑3
    年6月。復審酌被告所犯上開27罪之罪質及被害人均相同、
    犯罪時間持續數月，若以實質累進加重之方式定應執行刑，
    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
    ，復考量因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
    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以隨罪數增
    加遞減其刑罰之方式，當足以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性之法理
    ，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4月。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
    合，量刑亦屬允當。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審各罪量刑及定應執
    行刑過輕；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經核
    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志程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敏惠提起上訴，檢察官
何景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林青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盧雅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第1項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3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王萬鈞


選任辯護人  洪士宏律師
            蘇辰雨律師
            甘芸甄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侵訴字第52號，中華民國112年1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一字第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王萬鈞與AV000-A108339（民國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因A女之學校社團活動而結識，王萬鈞明知A女係未滿14歲之人，性自主能力及身體自主判斷能力均尚未成熟，竟仍基於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意，於000年0月間某日、6月間某日、7至8月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在王萬鈞之高雄市○○區○○街00巷00弄0號住處內，未違反A女意願，各與A女性交1次、1次、9次、6次、6次、4次，共計27次。嗣經A女之父AV000-A108339A（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男）發現王萬鈞與A女網路對話紀錄而察覺有異，詢問A女及王萬鈞後，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A女、B男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㈠A女、B男、甲女於警詢證述無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A女、B男、甲女於警詢之證述，均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傳聞證據之證述。嗣A女、B男、甲女已於原審作證，且與其等上開警詢之證述內容相符，故其等警詢之證述非較可信且非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所定之例外得為證據之情形，依同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均無證據能力。
  ㈡C女於警詢證述無證據能力
　　C女於警詢之證述，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為傳聞證據之證述，且被告爭執此證據之證據能力，又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所規定可例外具有證據能力等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C女於警詢之證述無證據能力。
  ㈢本判決所引用其他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均經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16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上訴人即被告王萬鈞(下稱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對於未滿
　　14歲之女子為性交之犯行，辯稱：我雖有帶A女到我住處房間，但我和A女只是普通朋友，沒有發生過性行為；和B男談話的過程中，我認為自己未經B男、C女同意即與A女單獨出去一事係不妥當，所以才會愧疚、道歉云云。經查：
  ㈠上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A女證述綦詳，核與證人即A女父親B男、證人即A女同學甲女於偵查及原審、證人即A女之母親C女於偵查、證人即警員謝竹菁於偵查之證述相符，並有A女手繪被告住家示意圖、被告住處照片、高雄市立聯合醫院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偵三彌封卷)、告訴人B男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片(偵三彌封卷、原審卷第91-97頁)、告訴人B男與被告對話錄音譯文(偵三彌封卷)、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1年10月13日高市家防性密字第11171662500號函暨附件個案輔導報告(原審卷第33-37頁)在卷可佐。
  ㈡被告確實有於上揭時、地，與A女性交共計27次：
  ⒈A女證述內容，具有可信性，論證如下：
　⑴A女於109年3月4日偵查證稱：【我於000年0月間在學校認識被告；同年0月間某日，我和被告約11時許在學校門口見面，他騎機車載我去他家，於11時30分許至12時許間，我們在他家的房間內發生性行為，被告親我的嘴巴、胸部，也有脫我的衣服、摸我的下體，他有戴保險套、把潤滑液擦在他的生殖器並插入我的陰道，那是我第一次發生性行為；我一開始不願意和被告發生性行為，是因為他向我說國外的女生都在這個時間發生性行為，說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聽了之後，才與他發生性行為；同年6月9日發生性行為那次，我和被告約11時許在學校門口見面，被告載我去他家，然後在他房間內親我、摸我，並發生性行為；我與被告於同 年7至8月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在被告住處的房間內，各發生過9次、6次、6次、4次性行為，這些是我做筆錄時，看日期大概計算出來的次數】等語（偵一卷第13-15頁）。
　⑵A女復於109年10月5日偵查證稱：【我於000年0月間去過被告家2次，是第2次去的時候才和被告發生第一次的性行為，我不記得確切是108年5月幾日；和被告發生該次性行為時，被告有從床邊的行李箱（按：指多層置物櫃，下同）拿出潤滑液，抹在他的生殖器上，後來他就把生殖器插入我的陰道，但因為我向他說不行在陰道內射精，所以他是拔出來後用手自慰的方式射精；108年6月9日是我跟員警說印象中是在哪一天的前後，員警就說那就寫6月9日；同年7至8月間，我與被告發生9次性行為是推算出來的，因為那時候放假，所以時間比較多；同年9月及10月各發生6次性行為，此部分之次數及時間也是我推算出來的；於108年12月29日警詢時，和員警推算出我和被告最後一次發生性行為的時間約於108年11月24日，因為我印象中是108年11月底那一週，加上有幾天是我要上課，不可能會見面，而且有時候我跟他發生性行為的時間是我在半夜出門，他再帶我去他家，但那陣子我的手機被媽媽沒收，要用學校的電腦才能與他聯繫，所以有電腦課的時間會比較有可能】等語（偵二卷第43-45頁）。
　⑶A女另於111年12月22日原審證稱：【我於000年0月間去過被告家2次，是第2次去的時候才和被告發生第一次的性行為，我記得很清楚；警詢計算時間、次數時有看日曆，因為我每個禮拜會有不同的事情要做，我就是看我那天活動之前有無和被告見面去推算說我那個月是哪幾天跟他發生性行為，也有參考我和B男說要出門的日期來一起推算，而且做筆錄那時候還有一點印象，因為距離案發時間比較近】等語（原審卷第149、160-161頁）。
　⑷觀諸A女前揭歷次所述，均證稱108年5月、6月間某日所發生之2次性行為係其第一次、第二次與人發生性行為，且第一次與被告發生性行為時，被告有戴保險套，還從床邊的行李箱拿出潤滑液，並把潤滑液擦在他的生殖器後再插入A女的陰道等情明確，前後所述內容並無刻意誇大或明顯矛盾之處，且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其處女膜於1點、5點、11點有陳舊性裂傷，此有高雄市立聯合醫院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在卷可稽，核與A女證述情節相符，佐以被告於警詢供稱與A女並無任何糾紛、仇恨（警卷第4頁），A女應無誣陷被告之動機。另衡以A女當時之年齡僅13歲、社會經驗不豐，心智程度未臻成熟，倘非親身經歷，實難憑空編造前述性行為過程，故A女之證述具有高度可信性。
　⑸至A女對於108年7至8月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次數雖均僅係推算，惟觀其證述可知，A女係參酌該段期間之上課情形、活動安排等以推算，此推算方式與證人即製作A女警詢筆錄之員警謝竹菁於偵查證稱：A女先向我說她每次與被告見面時，都有發生性行為，接著A女回想她與被告在該月中有見面幾次等語（偵二卷第86頁）相符。按人之記憶本有侷限性，因時間久遠而漸趨糢糊，除非係特殊情緒性事件、具紀念性事件，或事件本身有固定之時間週期而得推算者，否則難以清晰記憶某久遠事件發生之詳細情形或確切時間。查A女於原審證稱：【我和被告單獨出去時，通常都是去學校或吃早餐，然後會去他家發生性行為；我們通常是平常日的半夜或凌晨早上、假日一起出去（原審卷第148頁）；因為我和被告在平日的半夜1至3時許碰面時，都是偷跑出門的，所以記得特別清楚，雖然不記得總共有幾次，但是蠻多次的，都是被告會到學校附近的便利商店旁類似公園的地方接我去他家，然後在他家發生性行為（原審卷第152-154頁）；早上我準備要上學時，才會離開被告家，被告和我會去吃早餐，或是直接把我載到學校附近，所以上學要穿的衣服，我都半夜出門時就帶著一起去被告家換，我家裡的人不會發現我不在家，因為平常我都是自己走路去上學】等語（原審卷第157頁），考量A女於本案發生期間年僅13歲，因年幼對於犯罪經過之認識、記憶與陳述能力，均較一般成年人微弱，是其既已清楚說明與被告通常相約碰面之時間、地點，及為了便利隔天早上直接去上學，會把上學要穿的衣服一併帶著等主要情節，並輔以當時之日常作息、活動安排等而推算出108年7至8月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次數，尚與常理無悖。
　⑹佐以A女繪製被告房間之示意圖（警卷第63頁）及於偵查證稱：【被告的家是3層樓的透天厝，客廳在1樓，2樓有2間房間，分別是被告及其父母的房間，被告父母的房間是在透天厝的前側、靠近上樓的樓梯，被告的房間在透天厝的後側、是靠近下樓的樓梯；一進入被告的房間是面對床、行李箱，進門後的右方是擺放衣櫃，衣櫃比我高，被告的房間內沒有浴室，也沒有和浴室相通】等語（偵二卷第106-107頁），均與員警至被告家所拍攝之現場照片相符（警卷第47-53頁），若非曾經多次、較長時間待在被告房間，實難詳細、正確的描述被告房間之擺設，並具體指出被告係自床旁邊之行李箱拿出潤滑液，故上開示意圖、照片可補強A女之證述，足認A女確有其所證述之親身經驗。
　⒉除前開A女之證述外，另有下列補強證據：
　⑴自A女曾向甲女談及與被告交往、發生性行為之情形，可佐證A女之證述：
　①甲女於偵查證稱：【我和A女是國小五年級的同學，會認識被告是因為被告之前是A女學校的吉他社老師，A女是吉他社，當時社團有成果發表會，A女就找我一起去學校練習，這是我第一次見到被告，雖然我和被告不熟，但我知道被告家在鳳山，因為A女說過要搭捷運去鳳山找被告】等語（偵二卷第150頁）；於原審證稱：【我陪A女去學校練習成果發表會時，是第一次見到被告，後來在補習班時，有看到被告和A女約在便利商店的桌子教英文，A女會找我過去一起聽，所以我會見到被告，但我只有和被告問好而已，沒有講什麼話】等語（原審卷第135-136、141頁），堪認甲女與被告並非熟識，僅係見面會打招呼之關係，然甲女卻可正確說出被告家在鳳山，故有高度可能性係因A女有向其談論過被告之事。
　②甲女於偵查另證稱：A女有和我說過她和被告交往、發生性行為的事情等語（偵二卷第150頁）；於原審證稱：A女曾於見面時或用簡訊和我提過2、3次她和被告在被告家發生過性行為，但實際上A女和被告發生過幾次性行為，我不清楚等語（原審卷第140-142頁）。此與A女於原審證稱：我和被告發生性行為的事情，我只有和甲女說過，因為當時我和甲女的關係最好，所以在第一次和被告發生性行為之後，就有和甲女說等語（原審卷第155-156頁），上開甲女、A女之證述相互符合，可認A女確實有和甲女談論過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事。
　③審酌A女是因為被告表示國外的女生都在這個年紀即有性行為、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才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可知A女原本的想法應係認為依其年齡不應發生性行為，即對其而言，於此年紀與他人發生性行為並非光彩、值得與人炫耀之事，但A女卻告知甲女自己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事，足認A女確實有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否則無須憑空捏造並告知甲女。
  ⑵自B男看到被告與A女的臉書對話紀錄的反應，及A女向B男全盤托出後有哭泣之情形，亦可補強A女之證述：
　①A女於109年3月4日偵查證稱：B男於108年12月間從平板上看到我與被告的臉書對話紀錄，才會問我有沒有與被告交往、發生性行為，我才承認這些事等語（偵一卷第16頁）；於110年12月16日偵查證稱：B男發現對話紀錄後，就問我有沒有和被告發生什麼，我說沒有，B男怕我在家不敢說，我們就到家裡樓下講，我才把事情都跟B男說，當時B男有向C女說我們要下樓，雖然C女一直追問，但B男當下沒有向C女說是發生什麼事情等語（偵三卷第115頁）；於111年12月22日原審證稱：我和被告的臉書對話紀錄中會說到關於性行為的事情（原審卷第151頁），B男看到我和被告的對話紀錄後，就問我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是不是有跟被告發生性行為，我一開始不敢講、只是一直哭，B男就說可以告訴他、沒有關係，我就把事情的經過告訴B男（原審卷第158頁）等語。
　②B男於偵查證稱：我在108年8、9月的暑假發現A女怪怪的，她一直想去找被告，我怕A女喜歡被告，所以我有去找被告，去了之後發現被告與女生的關係分的很清楚，而且他說他是教職人員，不會讓小孩發生這樣的事，直到108年12月10幾日，我從平板內發現A女與被告有親密的對話，我問A女是何情形，她才告訴我事情的經過，我便於108年12月19日去找被告等語（偵一卷第16-17頁）；復於偵查證稱：我曾在平板內看到A女與被告的對話紀錄，雖然我現在記不清楚詳細的內容，但我看了之後認為他們之間可能有發生男女親密行為，所以我才會問A女，A女才向我坦承事情的經過等語（偵二卷第42頁）；在我看到平板的對話紀錄以前，我就覺得A女有與被告交往，因為A女之前曾叫我載她去○○市場及○○路被告擺攤的地方找被告，暑假將結束時，A女說被告要當她的家教老師，於是我去○○路滷味攤跟被告接觸看看，交談過程中，我覺得他談吐很誠懇，我就沒有猜疑，但開學以後，我發現A女常關在房間裡不知道做什麼，所以我才找機會去看她的平板，雖然我不記得詳細的對話紀錄內容，但對話中有談到發生性行為的事情，所以我找A女了解發生了什麼事，A女在我跟她說明法律規定後，才卸下心房向我坦承被告有對她做哪些事，但她不敢跟我說得很清楚，她只說有發生性行為等語（偵三卷第113頁）；於原審證稱：我於108年12月間看到A女平板裡面的對話紀錄，我現在不記得詳細的內容，印象中是發現A女和被告的男女關係不正常，有談論到關於性行為的事情，所以我才單獨找A女到住家樓下的市場攤位有休息的座位，去慢慢開導她，讓她知道我不會去怪她真的有發生性行為，她才願意把實際的情況說出來，然後解除了那段時間她精神壓力相當大的異常行為等語（原審卷第163頁）。
　③依B男上開證述可知，其於108年8、9月間即已因A女經常要去找被告、聊天時提及被告、要讓被告當家教等端倪，發現被告與A女間過從甚密，而至被告之滷味攤與被告交談，惟因交談後認為被告應非不懂分際之人，而暫放戒心；然於108年12月間，復發現A女常關在房間裡不知道在做什麼、有精神壓力相當大的異常行為，故查看A女之平板，而看到被告與A女之臉書對話紀錄。B男雖未保存該對話紀錄，亦未完整敘明所見之內容，然其於歷次證述中均證稱被告與A女於對話中有談及性行為，足使其認為被告與A女有交往、確實發生過性行為之情形，故主動向A女確認，並於循循善誘後，A女始說出其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之事等情，核與A女上開證述相符，足認B男確有看到該對話紀錄，進而向A女詢問與被告間之關係。且觀C女於偵查證稱：B男於某個晚上突然把A女叫到樓下，他們在樓下談了很久，上來時我有問B男發生什麼事，B男只回答我說他會處理，A女就爆哭等語（偵三卷第102頁），衡情B男找A女確認有無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後，A女有爆哭之舉，應係因A女本無意與被告發生性行為，然因未能堅持己身之原則，而瞞著B男、C女，數次半夜偷跑出門去找被告，並與被告發生性行為，A女當時所承受之壓力、自責、愧疚及無助等負面情緒，在說出一切後而眼淚潰堤，顯合於常情，自得據以證明被告與A女確有發生性行為。
　⒊綜上所述，被告於108年5月間某日、6月間某日、7至8月間、9月間、10月間及11月間，各與A女性交1次、1次、9次、6次、6次、4次（合計27次）之事實，業據A女證述明確，且有補強證據佐證，實可認定。
　㈢A女於偵查證稱：被告與我發生性行為時，知道我的年紀，我和被告是在國一下學期因學校吉他社而認識的等語（偵一卷第14頁）；於原審證稱：被告與我發生性行為時，知道我的年紀，因為我有和被告說過，我們學校只有國一和國二的學生會有社團等語（原審卷第145、162頁）。衡以我國之就學年齡，國小畢業約12歲、國中畢業約15歲，故國中一、二年級之學生通常為12至14歲，又被告既然參與A女所就讀之學校社團，自可知悉該校社團活動之參加學生為國一生和國二生，且A女亦證稱已曾清楚告知被告自己之年齡，足認被告與A女發生性行為時，係明知A女為未滿14歲之人，是被告主觀上有對於未滿14歲女子性交之犯意，應堪認定。辯護人辯稱被告當時不知A女未滿14歲，不足採信。
  ㈣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⒈本院依被告與B男於108年12月19日談話錄音內容（經B男錄音存證），可證被告曾向B男承認與A女有性行為：
　⑴該次談話的開頭，B男先說「我沒有直接處理，我在想說我老早去找過你，其實我那次特地帶A女去，我是發現她行為舉止不大正常」、「去了以後你跟我聊過天，我相信了你，小孩子平常跟我聊天我也相信小孩子」、「結果當我看到她的平板，我整個都傻掉了。」等語，被告則回以「我知道」、「我懂」、「嗯」，接著B男說「你們的對話我看了，我相信傳什麼你自己也很清楚，我真的傻掉了，你都曉得她只是個小孩子，她當你女兒都差不多了」、「這麼年紀小的小女生」等語，被告即表示「坦白講，這也沒什麼好丟臉的，今天這件事情，我個人我自己其實我在當下我在跟她當時剛開始的時候都還好，是後來到了後期，她講話方式有的時候真的，會讓我忘記忘記她原本的生活…這不是我不是推究其詞，我不是推究其詞，當然現在講起來會覺得沒有意義，當然而且說實在的，現在我只是先把我的話講完而已，其實你會這樣子私底下來找我，其實，我也很感激你，通常基本上很多個案子不需要透過這種方式」、「那這一次我也在之前我在剛開始，那時候剛開始我還沒有很…就是一種迷思吧，我也只是單純想說啊在這年紀不適合，可是因為說真的，就是很單純的聊天方式，她跟我，她表現出來的那個成熟的樣子，有時候真的會不小心忘記她原本的生活，那我必須說這這完全是我的錯，所以不管怎麼講就是以不傷害她為原則，該怎麼辦就怎麼辦這樣…因為我已經即使，後來發現慢慢下去的時候我也是跟她說（模糊）我不是那個會推的，這個爸爸你放心。」等語（偵一卷第25頁），可見於B男向被告提及看到平板的對話紀錄後，被告隨即主動表示是自己的錯、自己忘記A女原本的生活，絕對不會推卸責任，該如何處理即如何處理。
　⑵B男接著表示「她把發生的過程怎麼發生的，她敘述給我聽，我覺得依你的心智，以你大她的年紀，你不應該用這樣誘導的方式去跟她講說發生關係沒有什麼，把她帶到你的家裡去，去這麼做」等語（偵一卷第25頁），互核A女於偵查證稱：我一開始不願意和被告發生性行為，是因為他向我說國外的女生都在這個時間發生性行為，說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聽了之後，才與他發生性行為等語（偵一卷第13-15頁），可認B男此段內容係指責被告不該以「國外的女生都在這個時間發生性行為，這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等語勸使A女與被告發生性行為。對此，被告表示「這個是我的問題，這個是我的問題，沒有關係…」等語（偵一卷第25頁），可見被告對於B男指責自己勸使A女發生性行為一事，立即表示是自己的問題，並未顯露出不明白B男所言為何事，亦未有何否認之反應，足認被告對於與A女發生性行為一情，係為承認。
　⑶B男接著講述自己、C女發現被告與A女發生性行為後，C女情緒失控、在家鬧自殺，自己也自責沒有把A女照顧好，以及A女擔心被告會找人去學校打她等事（偵一卷第25-26頁），被告則回以「好，爸爸我現在跟你講，今天這件事情都已經發生了，就是我只是希望說，爸爸你什麼事情，畢竟我們家兩個老的，就是盡量不要讓家人知道因為六七十歲（模糊）」等語，並於B男詢問「怎麼擔，面對法律責任嗎？你要承擔的方式要怎麼承擔，你說」時，表示「我覺得法律途徑是必經之路」（偵一卷第26頁），足認被告表明願意承擔其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相關法律責任，只是希望能不要告訴家人，因為家人年紀已大。
　⑷B男又詢問被告有無對其他小孩這麼做過，被告立即表示沒有，B男接著指責被告「你也算教職人員，你怎會…怎麼會允許自己做的這樣的錯事」，被告則再次表示「所以為什麼我才說要面對司法」（偵一卷第26頁），亦可見被告再次表明會面對其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相關司法程序。嗣B男亦表明其認為透過法律途徑是最好的處理方式，於是被告開始詢問B男相關司法程序之通知書是否會寄到戶籍地（偵一卷第27頁）。
　⑸於對話過程中，係被告先主動提到賠償之事（偵一卷第29頁），B男則表示和解金額是看被告的誠意，且縱使和解成立，該筆款項B男亦不會留著自己用，而是會捐給失親協會。此時，被告未能聽懂B男係提及何社福團體，故提出疑問（偵一卷第30頁）。即被告於對話過程中，對於B男所述內容有疑義或不懂之處，均會提出詢問，足證被告於B男指責其為何與A女發生性行為時，既未加以詢問B男所言為何事，且有上開所述表達是自己的錯之反應，可認被告係知悉B男在談論其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事而為道歉。
　⑹B男表示其希望被告面對應有的法律責任，讓A女知道，事情應該如何處理，被告便回答「我意思是說我承認，但沒有脅迫。」，B男則告以「我只能這樣子講，A女給我敘述過程中，即便沒有到脅迫的程度，也到達了誘拐的程度，跟小孩子講說這沒什麼，這女生都會發生，今天以一個心態未成熟的小女孩你這樣去做本來在法律上就是不允許的，更不要說社會道德上，這個錯誤你說如何獲得原諒」等語，被告表示除了抱歉，不知道還能說什麼（偵一卷第32頁），是對於B男再次指責被告以話術勸使A女發生性行為一事，被告並未否認，而是表達歉意，此亦足認被告係承認其有勸使A女為性行為無誤。
　⑺B男提及「為什麼法律會規定不得與未成年人或未滿16歲以下發生性行為，這就是為了這個去保護的小孩子心智不成熟」，被告表示「我沒有很注意到」，B男又繼續說「她沒有辦法辨別是非對錯所以他去規定成年人不得去做這樣的事情，不論對方是願意或不願意，如果法律不對一個最基本的要求，我再講一次很重的話，你任職教職不可能沒有這種心得說不得跟學生產生這樣的行為」，被告提出詢問「沒有，你說的是刑法嗎」，B男解釋道「對，這是刑法的問題，或許你不能知道的很清楚，但是不得跟未成年人、不得跟學生產生這樣的事情，我相信你非常的清楚，在任何一邊任教職的人心理都非常清楚，這是一個很嚴重的錯誤，所以我才要你去面對法律的責任」等語（偵一卷第36頁），參以被告與B男之該次對話中，多次提到因為A女表現得過於成熟，所以自己才會一時忘記A女原本的生活、A女的年紀不適合（偵一卷第25、28頁），且於B男指責被告勸使A女發生性行為時，亦均未否認等情，可認被告對於A女年紀尚小，不應與A女發生性行為一情，係清楚知悉，而此所謂沒有很注意到、詢問是否涉及刑法一事，僅係不清楚與A女發生性行為會違反何具體法律規定、會有何相關刑事責任。
　⑻B男表示「當然我所看到的我所感受的，你不是要傷害她，沒錯只是你沒守好所有的本份，今天如果跟她一樣14、5歲我不會那麼生氣，因為是兩個無知的小孩做的事情，我不會氣成這樣，就因為你是任教職而且年紀大她那麼多，你的心智應該夠成熟，知道不當這樣做」、「這是我氣的地方」時，被告隨即回以「這真的是我的錯」（偵一卷第39-40頁），再次顯現出被告對於其與A女發生性行為一事，係承認並表示歉意。
　⑼辯護人於原審擷取「因為我真的不是所以當然你沒必要跟我講」、「爸爸我先，我不知道我今天什麼事」、「絕對發生的事情即使我一直絕對我絕對不會這我可以給你保證，這真的不是」等語而謂被告於談話中係否認對於A女為性行為，實係斷章取義，蓋被告於該次談話中已承認有與A女發生性行為一情，業如前述，至於被告說「因為我真的不是，所以當然你沒必要跟我講」之語意，係被告與B男探討本案可能進行之刑事程序，被告之意乃在表達不是很清楚相關程序，並表示B男當然沒有告知相關法律程序之義務，並非討論有無與A女為性行為（見偵一卷第35頁）；另就辯護人認被告說「爸爸我先，我不知道我今天什麼事」、「絕對發生的事情即使我一直絕對我絕對不會這我可以給你保證，這真的不是」等語，係表達否認之部分，因被告此2句話並不完整，尚難僅以「我不知道」、「我絕對不會」之否認字眼即謂係否認有與A女發生性行為，況被告說出此2句話後，B男、被告接著說上開⑻之內容，更可認被告之此2句話無否認有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意。
　⑽綜上，就被告與B男此次對話，堪認被告確實係向B男承認其有與A女為性行為。參以被告為73年次之人，自陳具有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於本案發生時曾擔任學校社團老師之助手、現從事工地工程之工作（原審卷第72、181頁），復於該次對話中多次詢問B男與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之法律效果、司法程序為何，足認依被告之智識能力及社會經驗，當知悉認罪之法律效果，若非確有其事，應無自陷己罪之必要，其事後翻供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⒉關於被告與B男之LINE對話有傳送「我也絕對沒有做出這樣的事情」部分：
    觀之被告與B男於108年12月19日談話時，不斷提到不要讓家人知道此事，因為家人年紀已大，會有生命問題等語（偵一卷第26、30-33、38-39頁），且被告亦於同年月23日向B男表示：我有把大概的情形和我媽說了，她現在處於非常不穩定的狀態等語，此有被告與B男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參（偵一卷第81頁）。若被告自認自己係因未經B男、C女之同意而與A女單獨外出一事有錯，則尚難想像此錯誤有嚴重到不能讓家人知道、會讓家人有生命危險，況自上開被告與B男於108年12月19日談話內容以觀，被告實係坦承自己有與A女為性行為，相較於單獨外出，因與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而擔心家人承受不了，始符常情。復觀之B男於108年12月25日傳送：C女現在仍然要找到你的父母給一個交代，為何你的父母允許你帶著這樣年紀的小孩回家「這樣做」等訊息予被告，被告則回覆：不好意思我先處理我家人的部分，請給我一兩天時間等語，此有被告與B男之LINE對話擷圖在卷可佐（偵一卷第84頁），自被告僅回覆自己要先安撫家人，而未有何否認之舉以觀，可見被告對於其有帶A女回住處發生性行為一事，與108年12月19日與B男談話時相同，均係承認之態度。又B男於翌日（26日）傳送：我不知道為何你能那麼過分，竟然會有學校三年級的男生傳開，今天有人來問A女是否與你發生關係等訊息予被告，被告回以「我根本沒有說出任何事情」、「今天這件事情根本不會適合出現在學校」、「我也絕對沒有做出這樣的事情」等語，亦有被告與B男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考（偵一卷第84頁），參以此段對話之前後文義，及被告案發後均係向B男表達承認之立場以觀，被告所回覆之意應為：我沒有向他人說過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事，我與A女發生性行為之事根本不適合被公開到學校，我也絕對沒有做出散布此事之舉。是辯護人逕將「我也絕對沒有做出這樣的事情」解釋為：被告絕對沒有與A女為性行為，顯有誤會。
　⒊按證人之供述前後稍有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究竟何者為可採，事實審法院非不可本於經驗法則，斟酌其他情形，作合理之比較，定其取捨；若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仍非不得予以採信，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從而供述之一部認為真實者，予以採取，自非證據法則所不許。又證人就其經歷事項能否為完整之描述，繫諸其對事件之感受、理解、記憶及陳述能力、接受詢問時之環境、詢問者之問答方式等條件，且犯罪被害人對於犯罪所受之相對待遇之敘述，受個人思考方式、記憶能力及犯罪距離案發時間久暫等因素侷限，往往對於枝微末節無法完整連貫地呈現，尚可能因對不同事實之記憶混淆，而有錯誤陳述之情形。況性侵案件之被害人於遭性侵害之際，身心均受強大傷害，加以受到性侵害後所引起之反應，諸如對安全之顧慮、再度受害之恐懼、情緒低潮、焦慮，以及對性產生之反感等因素交錯下，本難期待其於事後司法程序之歷次證述中，得以分毫不差地拼湊案發過程之全貌，且其為避免再次受傷而不願回想其過去之被害經驗，故其就上開細節之記憶已因時間之經過而逐漸淡忘，致發生前後所述不盡一致之情形，不違事理，尚不能以其上述細節前後陳述不一，遽認其證述不實。查A女雖曾於偵查證稱其未將與被告交往之事告訴他人，惟自甲女與被告不熟識卻知悉被告之住處、甲女證述A女有向其說過與被告交往、發生性行為等事，堪認A女於原審證稱有告知過甲女等語，應較其前開偵查所述可採，是不因此部分之前後所述稍有不同而足推翻A女全部證述之可信性。
　⒋B男雖未將A女與被告間於網路臉書Messenger對話紀錄內容加以保存，然該對話紀錄係因為A女怕C女看到會情緒不穩定、想不開，所以A女自行將之刪除，B男對A女之刪除行為，事先並不知情，業據A女及B男證述在卷（原審卷第159、168-169頁），故對B男而言，其未必能預期到此情，而及時保存對話紀錄。況B男於108年12月10幾日發現平板內之對話紀錄後，隨即於同年月19日約被告出來談論此事，觀之B男與被告此次見面之譯文，可認被告表現出承認之態度，前已述明，是B男會想到要保存對話紀錄以避免被告否認之機率，本即較低。再佐以B男於偵查證稱：我拒絕讓A女去驗傷是因為驗傷時間點距離本案發生時間點已經隔了很久，而且被告也對我承認有做這些事情，所以我認為沒有驗傷的必要、避免讓小孩受二次傷害等語（偵二卷第108頁，註：事後已補行疑似性侵害驗傷診斷書在卷），亦可認B男當時確實因被告承認犯行而未為更多的證據保存，此與常情難認有何相違。
  ㈤公訴意旨雖認為被告與A女係於108年6月9日發生性行為，惟依上開A女於109年10月5日偵查證稱：108年6月9日是我跟員警說印象中是在哪一天的前後，警察就說那就寫6月9日等語（偵二卷第44頁），可認A女不確定是否為108年6月9日，僅能確定是那附近的幾日，故就此次之性行為時間點宜認為係「000年0月間某日」，併予敘明。
  ㈥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屬卸飾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又被告所犯之刑法第227條第1項之罪，已以被害人之年齡未滿14歲為處罰條件，應認係就被害人為少年所定之特別處罰規定，自無再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加重其刑之餘地，併此敘明。
　㈡按接續犯乃指行為人之數行為，於同一或密切接近時、地實行，侵害同一法益，而其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實難以強行分開，且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作為，合為包括之一行為，較為合理而言。是自其行為延續性觀察，固然必存有一段時間之特徵，但亦非毫無限制，倘竟綿延數月或經年，即難為一般社會健全觀念所允許，無評價為一個行為概念之餘地。而關於性交行為，通常以行為人發洩性慾完畢，作為認定性交次數之計算，區別不難，獨立性亦強，於經驗、論理上，殊難想像經年累月之長期多次性交，可以符合接續犯之行為概念，自不能評價為包括一罪之接續犯，仍應依數罪併罰之例予以分論併罰（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67號判決參照），是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犯之27次對於未滿14歲之女子為性交行為，屬接續犯，容有誤會。被告所為27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上開法律規定，並審酌被告明知A女尚未滿14歲，身心發展及性觀念意識均未臻健全成熟，尚無完整同意性交之能力，竟在不違反A女意願之情形下，不思克制己身情慾衝動，與A女於108年5月至11月間，在被告之住處發生性交行為共27次，足見其法治觀念淡薄，且被告犯後僅於B男面前坦承犯行，惟於警詢、偵訊及法院審理中均矢口否認，難認其有何悔意，所為應予非難；然念被告並無施以強暴、脅迫等方式為之，再審酌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無前科素行等一切情狀，各罪均量處有期徒刑3年6月。復審酌被告所犯上開27罪之罪質及被害人均相同、犯罪時間持續數月，若以實質累進加重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則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復考量因生命有限，刑罰對被告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是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其刑罰之方式，當足以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性之法理，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4月。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審各罪量刑及定應執行刑過輕；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經核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志程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敏惠提起上訴，檢察官何景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柏宏
                                      法  官  李嘉興
                                      法  官  林青怡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盧雅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第1項
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